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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5 學年度 

學士班四年制 95 期入學考試重要期程摘要 

項           目 日              期 

上網報名時間 
115 年 2 月 25 日上午 9時起至 

115 年 3 月 12 日 17 時止 

初試報名費繳費及資料郵寄 115 年 2 月 25 日至 115 年 3月 13 日 

報名資料審查 115 年 3 月 16 日至 115 年 4月 10 日 

第一階段考試（初試）放榜 115 年 4 月 24 日（暫訂） 

寄發初試合格及不錄取通知 115 年 4 月 30 日（暫訂） 

第二階段考試（複試） 115 年 5 月 22 日（暫訂） 

第二階段考試（複試）放榜 115 年 7 月 10 日（暫訂） 

通訊報到資料郵寄期限 115 年 7 月 10 日至 115 年 7月 20 日 

寄發正取、備取通知 115 年 7 月 17 日（暫訂） 

公告第1次遞補人員名單 115 年 7 月 31 日（暫訂） 

新生入學報到及預備教育 115 年 8 月 10 日（暫訂） 

遞補作業截止 115 年 8 月 31 日 

開學 115 年 9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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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5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 95 期入學考試簡要流程說明 

 

 

 

 

 

 

 

 

 

 

 

 

 

 

 

 

 

 

考生參加大考中心115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依招生簡章程序報名 

第一階段合格通知 不 錄 取 

一項以上 
不合格者為 
不及格 

合格者 

正取生 備取生 

三項均合格者，依

學科總級分高低及

選系表順序擇優錄

取為各系正取生。 
遇缺額按備取
排名依次遞補 

115/2/25～115/3/12 報名 

參酌考生學測成績高低及

甲、乙組招生名額，由本校招

生委員會決議錄取適當倍數

考生，參加第二階段複試。 

暫訂 115/5/22 於本校舉行 

口    試 體能測驗 體格檢查 

第一階段初試 

第二階段複試 

115/7/10-115/7/20 通訊報到 
暫訂 115/8/10 預備教育開訓 

暫訂 115/4/24 第一階段放榜 

暫訂 115/7/10
複 試 放 榜 

分甲、乙兩組 

限填報一組 

至本校指定醫院檢查

簡章規定之體檢項目 

繳選系表、程序表 



第 3頁 

中央警察大學 115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初試網路報名流程圖 

※建議使用 Chrome 瀏覽器登入報名系統，並使用 Adobe Reader 軟體及以雷射印表機列印相

關表單。 

 

 

 

 

 

 

 

 

 

 

 

 

 

 

 

 

 

 

進入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cpu.edu.tw/ncpu 

輸入報名資料 

確 認 輸
入 資 料
無誤 

資料列印後，不得再修改。 

產生繳費單、專用信封封面及
報名表件一、二等 PDF 文件，
請全數列印。 

於報名期限前繳費，並將繳費
證明留存，俾便查對。將報名
表件一、二及其它附繳資料裝
入貼有專用信封封面之 A4 規
格資料袋內，並以掛號寄出。 

完成報名手續 

於報名表件一親筆簽名，報名表件二
上黏貼學生證及身分證影本，黏貼專
用信封封面於 A4 規格之資料袋上。 

輸入基本資料、設定密碼 

開始 

是 

否 

採用網路報名無須購買簡章，但請
務必先至本校網站詳細閱讀招生
簡章內容。 

請謹記個人密碼，以便日後查詢或
使用其它相關功能。 

請詳填所有必填欄位，並至少填寫
一支聯絡手機或電話號碼。 

系統檢核漏填或不正確資料，請依

系統提示訊息修改該欄位。 

列印出 4 頁 PDF 文件。若有特殊
字無法列印時，待文件印出後，以
紅筆人工填寫。 

請務必於 115 年 3 月 12 日 17
時前完成網路報名，並於 115 年
3 月 13 日以前完成繳費及送繳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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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四年制近 10 年初試最低錄取級分數 

年度/類別 甲男 甲女 乙男 乙女 

105 53 54 50 52 

106 41 51 49 51 

107 51 52 51 53 

108 52 54 51 53 

109 53 54 52 55 

110 49 51 45 48 

111 39 42 49 53 

112 38 43 37 44 

113 40 42 40 45 

114 38 45 41 45 

甲組（自然組）：採計國文、英文、數學 A、自然四科； 

乙組（社會組）：採計國文、英文、數學 B、社會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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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5 學年度 
學士班四年制 95 期入學考試招生簡章 

本項入學考試分兩階段辦理，第一階段考試（初試）採用財團法人大學入學

考試中心 115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不另行辦理筆試。經初試合格者，通知

參加第二階段考試（複試，含體格檢查、口試及體能測驗），複試合格者，依學科

採計成績排序及考生選系表順序，錄取各系正取生至額滿為止，其餘列為備取生，

有缺額時，按備取排名依序遞補。 

壹、應考資格（須全部符合） 

一、身分：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女青年，品行端正，體格健全，無不良嗜好者。 

二、年齡：25 歲以下（民國 90 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 

三、學歷：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

或符合本招生簡章所訂應考學歷資格（如附件一）及「入學大學同等學

力認定標準」規定者。 

四、已參加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15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者。 

貳、應考限制 

一、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須在臺灣地區設籍

6 年以上始得報考，時間計算從在臺灣地區設籍起始日至入學報到前 1

日。 

二、現役軍人於新生入學報到前 1日退伍者，始准報名。 

三、各軍警校院學生遭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者，不得報考。 

四、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應於初試報名時檢附已喪失外國國籍之

證明文件（非申請文件）。未檢附者，應於複試前 1日補繳，如未繳交，

其身家調查為不合格，撤銷應考資格。錄取後經發現者，撤銷錄取資格；

入學後經發現者，依本校學則予以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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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招生名額 

甲組男生 140 名、甲組女生 28 名，乙組男生 118 名、乙組女生 36 名，

合計男生 258 名，女生 64 名，總計 322 名。 

組別 學系 
名額 

合計 
男生 女生 

甲組 

刑事警察學系 18 4 22 

消防學系災害防救組 14 2 16 

消防學系消防組 12 2 14 

交通學系交通組 12 2 14 

交通學系電訊組 8 2 10 

資訊管理學系 19 6 25 

鑑識科學學系 11 4 15 

水上警察學系 36 4 40 

保安警察學系 10 2 12 

小計 140 28 168 

乙組 

行政警察學系 9 4 13 

公共安全學系社會安全組 9 4 13 

公共安全學系情報事務組 10 0 10 

犯罪防治學系預防組 9 4 13 

犯罪防治學系矯治組 10 2 12 

外事警察學系 14 6 20 

國境警察學系國境管理組 8 2 10 

國境警察學系移民事務組 24 6 30 

行政管理學系 11 2 13 

法律學系 14 6 20 

小計 118 36 154 

備註 1：本校辦理幹部教育，係依據國家安全局、法務部、海洋委員會、內政部

警政署、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移民署核定招生名額，男女性別名額係

由上列機關依據「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規定，

考量畢業後之工作性質而在性別名額作區隔；惟本校對於教學、活動、

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等並無性別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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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2：依計畫水上警察學系預定於 115 學年度招生 40 名（男生 36 女生 4），

並分設「航海組」及「輪機組」，相關分組法制作業刻正進行中。但若至

115 年 4 月 17 日止仍未奉核定，致本校無法正式上網公告水上警察學

系確定分組事宜，則 115 學年度招生仍維持現行不分組之方式辦理招生，

名額同為 40名（男生 36 女生 4）。 

肆、報名有關規定事項 

一、上網報名時間：自 115 年 2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9時起至 115 年 3月

12 日（星期四）17 時止，逾期概不受理。 

二、報名須知： 

（一）分為甲組（自然組）及乙組（社會組），第一階段考試（初試）報考時，

僅選填甲組或乙組（限填報一組），完成報名程序後，即不得變更組別。 

（二）俟第一階段考試（初試）放榜通知合格後，再至報名系統依所選組別選

填志願，甲組計有 7個學系（9個志願），乙組計有 7個學系（10 個志

願）。 

三、報名方式： 

（一）一律以網路報名，並於期限內（115 年 3 月 13 日以前，以郵戳為憑）

將報名表件以掛號郵寄本校，逾期概不受理。 

（二）報名請進入本校學士班四年制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cpu.edu.tw/ncpu 網頁，點選【報名資料填寫】，進行

報名，並列印報名表件，請參閱招生簡章「初試網路報名流程圖」。 

１、應考人請詳閱本校網路公告之入學考試招生簡章後，再進行報名及繳

款等程序，以免影響個人權利。 

２、報名資料輸入後，請再檢查是否正確，若因報名資料輸入有誤造成作

業上之失誤，由應考人自行負責。 

３、網路報名資料輸入後，若未依本校招生委員會所規定之報名程序，完

http://exam.cpu.edu.tw/n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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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續之報名動作，視同報名無效。 

４、網路報名資料輸入後，可隨時更改，惟完成列印動作後，組別、身分

別、繳費方式等資料即鎖定，無法更改，請應考人列印資料前詳細檢

視填報資料。 

５、確認資料送出後，請務必列印相關表件，並持繳費單、報名表件及其

他附繳資料，依相關規定繳費並至郵局掛號寄件，逾期概不受理。 

四、報名費及繳費方式： 

（一）報名費：新臺幣 340 元，郵政劃撥另加收手續費 10元，全家便利超商

繳費另加收手續費 15元，台灣 Pay 另加收手續費 5元。 

（二）低收入戶報名費：新臺幣 170 元（報名費減半），郵政劃撥另加收手續

費 10 元，全家便利超商繳費另加收手續費 15 元，台灣 Pay 另加收手

續費 5 元。低收入戶考生，請檢附戶籍所在地縣市政府或其依規定授

權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影本。 

（三）繳費方式：請持繳費單繳費（繳費時間至 115 年 3 月 13 日止，逾期繳

費視同不合格，亦不得申請退費），並將繳費證明留存，俾便查對（使

用超商及台灣 Pay 繳費者，約需 7至 10 個工作天入帳）。 

（四）請考生詳閱報名規定，繳費後概不接受取消報名申請，亦不得以任何理

由申請退費。請務必確認已成功繳費，本校將以實際入帳情形做為是否

完成繳費之核對依據。 

五、應備資料：考生完成繳費後，應檢附報名表正本、學歷證件影本（特種

考生應加繳書表），用訂書針依序裝訂於左上角，並以掛號郵寄本校辦理

報名（欠缺文件經通知仍未限期補正者不予受理）。 

（一）報名表：請貼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個人資料（含聯絡電話與 E-mail 帳

號）請務必詳實填寫。 

（二）學歷證件：畢業證書影本或其他學歷證明文件影本（應屆畢業生請於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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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表黏貼加蓋就讀學校校戳或教務處戳記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三）特種考生應加繳之書表：特種考生應於報名時加繳下列書表，驗畢收存，

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繳或追認（未加繳者或特種考生身分不符者，視為

一般考生）。 

１、現役軍人（限新生入學報到前退伍者）：繳驗上校級以上主官核准報考

本校之正式文件。 

２、柔道、來福槍射擊、跆拳道、空手道專長甄試考生：具有柔道、來福

槍射擊、跆拳道、空手道專長，適用「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或甄試新生

入學辦法」（如附件二）者，應加繳本校體技專長甄試申請書，檢附證

明文件影本（申請書請至本校網站下載或向本校學務處教練組索取，

洽詢電話：03-3273544）。 

３、退伍軍人：繳驗本人之退伍證明文件影本。 

４、原住民：繳交本人之全戶戶籍謄本一份，記事欄須有「山地原住民」

或「平地原住民」記事；若通過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者須一併

繳交該證明文件（影本）。 

５、因公死亡員警之子女：繳交本人之全戶戶籍謄本一份及因公死亡員警

銓敘部或權責機關審定函影本一份（限符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第 53 條第 2 項各款之一或原公務人員撫卹法第 5 條第 1 項各款之一

者）。 

６、因公殉職員警之子女：繳交本人之全戶戶籍謄本一份及因公殉職員警

銓敘部或權責機關審定函影本一份（限符合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36條

與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17條及第 17 條之 2規定者）。 

７、原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來臺設籍之考生：繳交註記本人初設

戶籍日期之全戶戶籍謄本一份。 

８、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繳交派外人員子女經入出國主管機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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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派外人員奉派出國之派令（包括駐區異動之

派函）或其他證明文件。 

（四）115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影本無須檢附，本校將逕依考生報名填

寫之 115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准考證號碼、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

月日等 3 項資料，向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查詢學測成績，考生

可於 115 年 4月 7日至 115 年 4月 10日間至報名系統查對個人之學測

成績。 

（五）凡參加本入學考試之考生，即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可逕向財團法人大學入

學考試中心蒐集考生基本資料及學測成績等資訊。 

（六）現任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應符合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相關規定。 

六、郵寄地點及收件：333322 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樹人路 56 號，「中央警察

大學招生委員會」。 

伍、考試程序 

一、第一階段考試（以下稱初試）： 

（一）成績採計及成績處理： 

１、採用「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15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甲組（自然組）採計國文、英文、數學 A、自然四科；乙組（社會組）

採計國文、英文、數學 B、社會四科。任一科成績為零分或缺考者，

不予錄取。 

２、學科採計成績總分相同者，依下列成績排序： 

(1)甲組（自然組）： 

依自然科成績排序；自然科成績亦同分者，再依英文科成績排序；

英文科成績亦同分者，再依數學科成績排序。 

(2)乙組（社會組）： 

依國文科成績排序；國文科成績亦同分者，再依英文科成績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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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成績亦同分者，再依數學科成績排序。 

３、特殊身分考生成績優待： 

具二種以上身分者，僅能選擇一種身分加分。 

(1)退伍軍人： 

○1   在營服軍官士官士兵役期間 5年以上，退伍後未滿 1年者，

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3.75％；退伍後 1年以

上，未滿 2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3％；

退伍後 2 年以上，未滿 3 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

總分增加 2.25％。 

○2   在營服志願士兵役期間 4年以上未滿 5年，退伍後未滿 1年

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3％；退伍後 1 年

以上，未滿2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2.25

％；退伍後 2 年以上，未滿 3 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

原始總分增加 1.5％。 

○3   在營服志願士兵役期間 3年以上未滿 4年，退伍後未滿 1年

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2.25％；退伍後 1

年以上，未滿 2 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1.5％；退伍後 2年以上，未滿 3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

績原始總分增加 0.75％。 

○4   在營服滿義務役法定役期(不含服補充兵役及國民兵役者)，其

役期未滿 5 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0.75

％。 

(2)原住民： 

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3.75％；若同時通過原住民文

化及語言能力並持有證明者，則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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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5.25％。優待錄取名額至多 10 名，甲組 5 名（男生 4 名，女生

1 名），乙組 5 名（男生 4 名，女生 1 名），學科採計成績原始總分

已達複試錄取標準錄取者，不計入優待錄取名額。 

(3)因公死亡員警之子女： 

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3.75％。 

(4)因公殉職員警之子女： 

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6％。 

(5)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派外人員子女隨同派外人員在國外連續居留 2 年以上，返國就讀 1

學年以下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3.75％，返國就

讀超過 1學年且在 2學年以下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

增加 2.25％，返國就讀超過 2學年且在 3學年以下者，依其採計考

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1.5％。 

（二）初試考生報名應確認事項： 

本校收件暨資格審查情形均登載於學士班四年制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cpu.edu.tw/ncpu 網頁中，相關事項考生應依下列時間

進行確認： 

１、115 年 3 月 23 日至 115 年 3 月 27 日請確認本校是否完成報名收件

（於報名網站查詢），若查詢未果或有疑問須立即告知本校教務處。 

２、115 年 4 月 13 日至 115 年 4 月 17 日請確認報名資格是否經審查符合

報名資格及大考中心學測成績是否正確，或屬資料缺漏須補件與更正

者（本校對於資格審查後須補件者，另行電話通知補件）；資格審查不

合格者，除登載於報名網頁系統外，並以書面通知考生。 

３、上述僅作為本校收到報名表與資格審查之情形，並非初試錄取或不錄

取之通知；若考生有疑義，最遲應於 115 年 4 月 17 日以前向本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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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註冊組（03-3273315）查詢，未完成報名手續或未確認，致使本

校無法知悉考生報名與否，以致有影響考生權益者，由考生自行負責。 

（三）初試合格標準： 

１、一般考生（非柔道、來福槍射擊、跆拳道、空手道專長甄試考生及原

住民考生者）： 

參酌考生學科採計成績高低及各組男、女招生名額，由本校招生委員

會決議通知適當倍數考生參加複試（分甲組男生、女生，乙組男生、

女生，計 4項錄取標準）。 

２、柔道、來福槍射擊、跆拳道、空手道專長甄試考生：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應達所報組別（分甲組男生、女生，乙組男生、女

生，計 4項錄取標準）一般考生第一階段最低錄取成績五分之四。 

３、原住民考生： 

參酌考生學科採計成績高低及優待錄取名額，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

通知適當倍數考生（分甲組男生、女生，乙組男生、女生，計 4項錄

取標準）參加複試。 

（四）初試放榜： 

１、預定 115 年 4 月 24 日初試放榜，115 年 4 月 30 日寄發初試合格通知

或初試不錄取通知。 

２、考生未收到通知者，請於 115 年 5 月 8日以前上網或向本校教務處註

冊組查詢，逾期未查詢者，視為已收到通知。 

二、柔道、來福槍射擊、跆拳道、空手道專長甄試考生技術測驗： 

（一）應考資格：經初試合格之柔道、來福槍射擊、跆拳道、空手道專長甄試

考生。 

（二）技術測驗日期：本校另行通知。 

（三）技術測驗地點：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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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項技術測驗最低錄取標準： 

１、柔道 80 分。 

２、來福槍射擊 70分。 

３、跆拳道 75 分。 

４、空手道 75 分。 

（五）通過各項技術測驗最低錄取標準者，須經技術測驗評審委員會議決議擇

優推薦，始得參加第二階段考試（複試）。 

（六）前項未獲技術測驗評審委員會議推薦之體技專長甄試考生，若學科能力

測驗成績達所報組別一般考生第一階段考試（初試）合格標準者，則轉

為一般考生，得參加第二階段考試（複試）。 

（七）考生專長成就分數不足，致術科測驗滿分仍無法達到技術測驗總成績最

低錄取標準者（各項體技專長甄試評分規定請參照附件十二），本校將

通知不予錄取，毋須參加技術測驗。 

三、第二階段考試（以下稱複試）： 

（一）應考資格： 

１、經初試合格之考生。 

２、技術測驗評審委員會議決議推薦體技專長之柔道、來福槍射擊、跆拳

道、空手道專長甄試資格之考生。 

３、未獲技術測驗評審委員會議推薦，但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達所報組別一

般考生第一階段考試（初試）合格標準之柔道、來福槍射擊、跆拳道、

空手道專長甄試資格之考生。 

（二）複試日期：預定 115 年 5月 22 日(星期五)，自上午 8 時 30 分起至下午

4時止。 

（三）複試地點：本校。 

（四）請考生詳閱報名規定，繳費後概不接受取消報名申請，亦不得以任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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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申請退費。請務必確認已成功繳費，本校將以實際入帳情形做為是否

完成繳費之核對依據。 

（五）報名費及文件： 

１、報名費：新臺幣 840 元，郵政劃撥另加收手續費 10 元，全家便利超

商繳費另加收手續費 15 元、台灣 Pay 另加收手續費 5 元，低收入戶

繳交費用 420 元（比照前項肆之四規定複試費用減半），郵政劃撥另加

收手續費 10 元，全家便利超商繳費另加收手續費 15 元、台灣 Pay 另

加收手續費 5元。 

２、繳費方式：請至網路報名系統下載複試繳費單，依上述費用及方式進

行繳費，並將繳費證明留存，俾便查對。複試當日應試前須完成繳費，

未繳費者不得應試，未繳費應試者成績不予計算；逾期繳費視同不合

格，亦不得申請退費（使用超商及台灣 Pay 繳費者，約需 7 至 10 個

工作天入帳）。 

３、複試當日請持初試合格通知（視同第二階段准考證）、身分證及網路報

名系統所下載之各項複試相關表件應試。初試合格通知如有損毀或遺

失者，得於複試期間，攜帶身分證件向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補發。 

（六）選填志願：俟初試放榜後，上網至網路報名系統選填志願（含選系及列

印選系表）。 

１、依據初試報名時所選組別選填相關志願。 

２、選填志願相關規定： 

(1)乙組考生英文科成績未達本校乙組應考考生英文科成績排序前三分

之一者（排序以四捨五入取至整數計算），不得選填外事警察學系。 

(2)經初試合格之體技專長甄試考生，不得選填犯罪防治學系矯治組；

柔道甄試考生不得選填水上警察學系、消防學系、國境警察學系移

民事務組及公共安全學系情報事務組；來福槍射擊甄試考生不得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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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消防學系。 

(3)甲組考生體格檢查辨色力項目為色弱者，不得選填鑑識科學學系。 

(4)乙組考生入學時在臺灣地區設籍未滿 16年以上，或身高未達標準者

（男性 155.0 公分、女性 150.0 公分以上），不得選填公共安全學系

情報事務組（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 20年，不得擔任情報機關【構】人員，

以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規則第 8

條第 1 款，身高：男性不及 155.0 公分，女性不及 150.0 公分，為

體格檢查不合格之規定辦理）。 

(5)其餘考生一律將所選組別之志願填滿（志願未填滿，招生報名系統

無法完成儲存及列印選系表）。本校皆以考生體格檢查結果及複試當

日簽名繳交之選系表為準。 

（七）複試考試項目、標準： 

１、體格檢查：凡體檢有任何一項不合格之考生，均不予錄取，報名前請

慎重考慮，以免影響個人權利。 

(1)體格檢查除身高、體格指標值（BMI）以本校複試當日檢查為準外，

其餘項目須持本校網路報名系統列印之「中央警察大學 115 學年度

學士班四年制 95期入學考試複試指定醫院體檢表」（如附件十三），

請事先填妥基本資料及黏貼最近 3 個月內彩色之 1 吋證件照至本校

指定醫院（請參照附件十四）檢查，並於複試當日繳交本校驗核，

事後不得辦理複檢。 

(2)考生須依規定至指定醫院完成體檢，各項檢查結果僅作為本校複試

體檢之初步參考資料，是否符合本校複試體檢標準，應以複試日本

校體檢醫師（含各專科醫師）審查判定結果為準。 

(3)凡考生體檢項目經體檢醫院檢查合格，但經本校招生委員會體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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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試當日實施複審或現場重測為不合格者，均不予錄取。 

(4)凡未依規定項目接受本校體格檢查或未至本校指定醫院檢查，經本

校審查不符合簡章規定者，均視為體檢不合格。 

(5)「中央警察大學 115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 95 期入學考試複試指定

醫院體檢表」指定醫院體檢項目，有檢查項目不完全或欠缺檢查結

果者，視為體檢不合格。但體檢項目編號 1至 5項、6-1 至 6-3、7-

1、10-1 不需醫院儀器設備檢查，有不完全或欠缺檢查結果之情形，

本校招生委員會體檢組醫師得以現場檢查，判定該項合格或不合格。 

(6)肺結核檢查： 

○1 胸部X光檢查異常或陳舊性肺結核者，肺結核經痰塗片陽性反應者，

須依醫師指示接受治療，於入學或報到時檢附治療後經本校指定醫

院胸腔科、感染科或結核專科醫師開立之診斷書，證明肺結核無傳

染之虞，始可入學接受教育或訓練，並須每 3 個月定期追蹤檢查並

繳驗報告。至入學後當事人如需辦理休學接受後續治療者，則依本

校學則之規定辦理（其他法定傳染病準用肺結核之相關規定）。 

○2 女性考生如懷孕者（須檢附孕婦健康手冊影本或醫療院所開立之診

斷證明），請逕作痰塗片 3套，不須作胸部 X光，痰塗片檢查報告為

陰性，先行視為體檢合格。於娩假屆滿後 1 週內應補繳指定醫院胸

部 X 光體檢報告，逾時未繳交視為體格檢查項目不完全，依簡章規

定為體格檢查不合格，撤銷入學資格。 

(7)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體檢不合格： 
檢 查 
地 點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複試日

在本校

實施檢

查項目 

身高 男性、女性均無身高限制。 1.以本校複試日檢

查為準，事後不

得辦理複檢。其

他醫院檢查證明

者亦不受理。 

2. 體 格 指 標 值

體格指標值

(BMI) 

男體格指標值（BMI）：未達 18.0 或超過 28.0。 

女體格指標值（BMI）：未達 17.0 或超過 26.0。 

※體格指標值計算公式：體重（公斤，算至小數點第

一位）除以身高（公尺，算至小數點第三位）平方。

BMI 值算至小數點第一位，以下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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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查 
地 點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BMI），以身高、

體重同 1 次量測

值為準。 

3.身高及體格指標

值（BMI）未達標

準者，複試日測

量次數至多 3 次

為限。 

4.考生未接受本校

體格檢查或檢查

項目不完全者，

均認定為不合

格。 

須至本

校指定

醫院檢

查項目 

視力 
任一眼裸視未達 0.2 者，但矯正視力達 1.0 者不在此

限。 

1.本校複試當日，

考生必須於複試

結束前繳交左列

本校指定醫院檢

查完成之「中央

警察大學 115 學

年度學士班四年

制 95 期入學考

試複試指定醫院

體檢表」，事後不

得申請辦理複

檢。 

2.考生所繳交之體

檢表，其檢查日

期僅限本校初試

放榜日後至複試

前 1日為有效。 

3.複試時須繳交靜

態心電圖影像及

報告供本校審

查，未繳交為體

檢不合格。 

辨色力 

色盲。 

※戴矯正片檢查辨色力者，以不合格論。 

※甲組考生辨色力項目為色弱者，為體格檢查合格，

但不得選填鑑識科學學系。 

血壓 
收縮壓超過 140 毫米水銀柱或舒張壓超過 90 毫米水

銀柱。 

四肢 

1.單手拇指、食指或其他三手指中有二手指以上缺失

或不能伸曲張握自如。 

2.手臂不能伸曲自如或兩手伸臂不能環繞正常。 

3.雙下肢明顯不能蹲下起立或原地起跳明顯不能自

如。 

其他 

（問診） 

1.患有精神病症（如思覺失調症、躁鬱症及因身體病

況引起的精神病症等）或癲癇（含曾患）者。 

2.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職務。 

3.其他重症疾病，尚未治癒，經召開專案會議決議

認不堪接受本校教育訓練者。 

紋身檢查 

有幫派、色情等不雅之紋身或刺青者。但已清除

者，或原住民基於傳統禮俗及現役、退除役軍人基

於忠貞象徵而有紋身或刺青之圖騰者，不在此限。 

心 血 管 

先天性心臟病（含曾患）、心血管疾病（含曾患）、心

臟瓣膜疾病、動靜脈疾病、心臟節律或傳導異常。 

1.複試時須繳交靜態心電圖影像及報告（考生應自行

向體檢指定醫院申請資料供本校審查）。 

2.如經體檢指定醫院檢查出有心臟雜音、心律不整或

靜態心電圖檢查等異常者，請考生於複試日持已完

成之體檢表，由本校體檢心臟專科醫師審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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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查 
地 點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如有需進一步檢查者，考生再依本校開立之「心血

管項目需進一步檢查通知單」至本校招生複試體檢

指定醫院做進一步檢查後，依規定親自到校並繳交

影像及報告。 

3.如經本校體檢醫師審查心血管項目需進一步檢查

之影像、報告及指定醫院體檢表心血管項目檢查

報告綜合判定後，有前述任一疾病或異常者，則

認定為體檢不合格。 

聽力 

耳聾、重聽。 

※聽力（音叉）檢查不正常者，請以純音聽力檢查

確認，複試時一併繳驗檢查報告，如未矯正之優

耳（較好耳）聽力閾值超過 70 分貝為體檢不合

格。 

甲狀腺 

TSH 及 Free T4 任一項檢查報告值在其檢查醫院註

記之正常值範圍外。 

※請指定醫院註記 TSH、Free T4 檢查報告值及其

正常值範圍。 

肝功能檢查

（GOT、

GPT） 

肝功能異常指數超過正常值 5倍以上者。 

※請指定醫院註記肝功能（GOT、GPT）檢查報告值及

其正常值範圍。 

胸部 X光 

檢查 
氣胸者或嚴重氣喘者。 

(8)體檢注意事項： 

○1 初試合格考生應攜帶中央警察大學 115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 95

期入學考試複試指定醫院體檢表，至指定醫院（請參照附件十四）

其中一所接受體格檢查（費用由考生自行負擔）。 

○2 考生所繳交之體檢表，其檢查日期僅限本校初試放榜日後至複試

前 1日為有效；各指定醫院檢查時間及體檢表完成日數不一（約

10～14 個工作天），請考生於初試放榜後，儘速前往本校指定醫

院接受體格檢查。 

○3 考生應自行檢視體檢結果是否符合簡章規定，本校將就複試當日

考生繳交之體檢表審查，並以當日審查結果為準，事後不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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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複檢。 

○4 初試合格考生應按照本校初試合格通知規定之時間，親自攜帶最

近 3個月內彩色之 1吋證件照 1張、身分證正本、初試合格通知

及指定醫院檢查完成之體檢表等各項規定證件參加體檢（複試當

天辦理身高、體格指標值（BMI）測量及審查指定醫院檢查完成之

體檢表）。未攜帶各項規定證件或逾時者，取消複試資格。 

○5 考生受檢時應誠實告知過去病史與隱藏性病症，如刻意隱瞞，於

入學後發現有不符招生簡章所定標準，勒令退學。必要時，考生

應配合提供或同意本校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查詢考生

過去是否有心血管、肺結核、精神疾病、精神狀態違常或癲癇病

史及就醫紀錄。 

(9)心血管項目需進一步檢查者： 

○1 體格檢查「心血管」項目，經本校體檢醫師於複試日審查靜態心

電圖影像及心血管項目檢查報告（含聽診）綜合評估後，判定有

心室早期收縮、左/右束枝傳導完全阻滯、左束枝傳導不完全阻滯、

心室或心房肥厚或擴大、T波倒置、ST-T 波段低下或疑似缺血性

變化、心臟雜音等狀況，需進一步檢查者，由本校開立「心血管

項目需進一步檢查通知單」，至本校招生複試體檢指定醫院做進

一步檢查。 

○2 體格檢查「心血管」項目需進一步檢查者，應於 115 年 6 月 8日

（星期一）上午 9 時至 12 時，攜帶「心血管項目需進一步檢查

通知單」親自到校，並繳交本校招生複試體檢指定醫院完成之影

像及報告，由本校體檢醫師審核判定。考生未依規定時間到校參

加心血管項目需進一步檢查，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3 如經本校體檢醫師審查心血管項目需進一步檢查之影像、報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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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醫院體檢表心血管項目檢查報告綜合判定後，有簡章規定之

任一心血管疾病或異常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 

(10)就學期間如發現有癲癇、精神病或其他疾病，經招生委員會召開專

案會議決議認不堪接受本校教育者，應予退學。 

(11)考生之身體狀態必須可以接受本校之體技教育，如有無法接受本校

各項體技訓練中之一項達一學期以上之情形者、入學後經發現或

發生無法接受訓練之情形者，得處以退學處分或由學生自行申請

休學或轉學。 

２、口試：成績未達 60分者，為不合格。 

３、體能測驗：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不合格： 

(1)負重：男生負重 40公斤連續行走未達 20公尺； 

女生負重 30 公斤連續行走未達 20公尺。 

(2)立定跳遠：男生不及 195 公分，女生不及 140 公分。 

（八）身家調查：依據警察教育條例第 5條之 1規定本校各系初試錄取人員，

應經身家調查合格，始得入學。如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認定有「中央警察

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初試錄取人員身家調查辦法」（如附件三）第 4

條第 1項：初試錄取人員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認定有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0條之 1第 1項各款情形之一（如附件四），其身家調查為不合格，不

予錄取。 

（九）錄取標準： 

１、初試錄取考生，應依據複試應試須知之規定，於複試當日完成複試全

部項目，並繳回已審核完成之口試評分表、體能測驗表、體檢表（含

本校專用體檢表及指定醫院體檢表）、選系表及複試程序表，未於複試

程序表明訂之複試截止時間前繳回前述表件者，視同複試不合格。 

２、複試任何一項以上不合格者即不錄取，並由複試不合格項目之審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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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於該複試項目表件、複試程序表蓋不合格章，考生於繳回複試程序

表時，本校招生委員會試務組開立複試不合格文件，本校不另行寄發

不錄取通知。 

３、複試均合格者，按其學科採計成績總分高低順序，擇優依其志願錄取

為各系正取生，至滿額為止。其餘依學科採計成績高低列為備取生。 

４、學科採計成績總分相同者，依據本項伍之一之（一）標準區分順位，

其成績仍相同者，則依口試成績排序。 

５、考生成績，第一志願學系未及錄取，而符合其次各項志願正取者，則

依次項志願順序錄取。 

（十）遞補及調整系別作業： 

１、各系正取生入學後，至 115 年 8 月 31 日止，遇有缺額時，得申請改

以較高志願學系遞補之。例如：某考生以行政警察學系為其第一志願，

卻以外事警察學系錄取第二志願，未來當行政警察學系遇缺時，其得

申請遞補缺額，其餘類推（惟僅能往較前志願調整）。 

２、正取生及通知遞補之備取生，將依報到日之報到新生學科採計成績順

序，決定其遞補名次，作為未來遞補作業時，申請遞補缺額之順位，

遞補名次一經決定，將不予變更。次一遞補報到梯次，各組男、女生

之遞補名次，將接續前一梯次名次排定。 

３、新生有較前志願缺額可遞補，但因個人意願不願向前志願調整時，須

繳交含新生本人及其家長簽章之「新生調整系別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如附件六）（新生年滿 18歲者不須繳交）及新生本人簽名「新生自

願放棄調整系別權利切結書」（如附件五）放棄遞補，並由遞補名次在

後者遞補之。年齡未滿 18歲之新生，若未繳交「新生調整系別法定代

理人同意書」者，一律依據其選系表，調整至各系缺額之最前志願。 

４、體技專長甄試考生、原住民優待錄取名額以其報到時之學科採計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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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高低順序，決定其遞補名次，並以該名次作為未來遞補作業時，

申請遞補缺額之順位。（若一般身分備取生不足額錄取時，原住民身分

備取生不得轉換為一般生錄取） 

５、甲組備取生體格檢查辨色力項目為色弱者，以及乙組備取生未達公共

安全學系情報事務組身高標準者（男性 155.0 公分、女性 150.0 公分

以上），應於遞補報到時繳交切結書（如附件十五、十六），如至 115

年 8 月 31 日中午 12 時止，仍無法遞補至甲組/乙組其餘學系（組），

則由本校予以退訓。 

６、若甲組僅有鑑識科學學系出缺時，將依備取名次優先遞補體格檢查辨

色力項目無異常之備取生入校報到，其後遇甲組其餘學系（組）再出

缺，由原備取順位名次遞補。入校報到後，調整系別次序依學科採計

成績順序進行。 

７、若乙組僅有公共安全學系情報事務組出缺時，將依備取名次優先遞補

符合該組身高標準之備取生入校報到，其後遇乙組其餘無身高標準之

學系（組）再出缺後，由原備取順位名次遞補。入校報到後，調整系

別次序依學科採計成績順序進行。 

（十一）複試放榜與錄取通知及公告： 

１、預定 115 年 7月 10 日複試放榜，錄取名單於本校公佈欄及網站公告，

但實際日期仍應以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為準。 

２、預定 115 年 7月 17 日寄發複試正取、備取通知，考生未收到通知者，

請於 115 年 7月 24 日以前上網或向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查詢。 

陸、入學報到 

一、入學報到分兩階段辦理： 

（一）通訊報到：正取生應於 115 年 7月 10 日至 115 年 7月 20 日期間內（以

郵戳為憑）將下列文件以限時掛號郵件寄至本校，辦理報到，逾期未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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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者，撤銷入學資格，由備取生遞補入學： 

１、學歷證件（高中、職畢業證書或主管教育機關所發資格證明書正本）。 

２、學士班四年制 95期學生入學志願書（如附件七）。 

３、學士班四年制 95期學生入學保證書（如附件八）。 

４、學士班四年制 95期學籍記載表（如附件九）。 

（二）入學報到日期：預定 115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 8 時 30 分至 12

時間報到入學（實際日期及時間以入學通知所載為準）。 

二、預備教育及遞補作業：錄取生應依入學通知規定之時間報到，住校接受

預備教育。逾時未報到者，撤銷入學資格，由備取生按備取排名依序遞

補。遞補作業至 115 年 8 月 31 日止，一律於本校網站公告，輔以電話

通知確認（電話通知將錄音），請應考人密切注意本校網頁公告及保持聯

絡電話暢通。 

三、繳驗證件：考生經錄取者，辦理報到時應繳驗學歷證件及相關證明正本。

未繳驗合格文件或繳驗文件有偽造或與事實不符者，不予入學，撤銷錄

取資格。 

柒、修業年限 

學士班四年制各學系均為 4年，得延長 2年，延長修業期間不給公費。 

捌、學位 

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科目及學分，並完成相關規定所訂事項，成績及

格者，依法授予學士學位。 

玖、待遇及賠償規定 

一、在學期間待遇： 

（一）在教育期限內受領公費待遇（包括服裝費、主副食費、書籍費公費部

分、平安保險費公費部分、見學費、實習費及生活津貼等項）；並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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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食宿，遵守生活管理規定，如有違反，依本校相關規定予以懲處。 

（二）甲組備取生體格檢查辨色力項目為色弱（不得選填鑑識科學學系），以

及乙組備取生未達公共安全學系情報事務組身高標準，且無法遞補至

甲組/乙組其餘學系（組），最終依切結書被退訓者，因屬非自願離校，

於預備教育訓練期間領受之公費屬行政程序必要之支出，無須償還相

關費用。有關代購物品部分，屬個人衛生健康考量而不宜收回再用之

物品，由當事人帶回，其餘物品（如面盆、置物箱等）繳還本校，上

述代購物品費用係屬預備教育行政作業之需，由本校支應，全額退費

予當事人。 

二、各學系畢業後之任用： 

（一）水上警察學系：經水上警察人員考試及格後，由海洋委員會分發任用。 

（二）消防學系：經消防警察人員考試及格後，由內政部分發消防機關任用。 

（三）犯罪防治學系矯治組：經司法人員特考之監獄官考試或監所管理員考

試及格後，由法務部依相關法令分發任用。 

（四）國境警察學系移民事務組：經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及格後，由內政部分

發移民機關任用。 

（五）公共安全學系情報事務組：經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格後，由國家

安全局分發任用。（依據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28 條第 2 項，該考試錄取

人員需接受安全查核，拒絕接受查核或查核未通過者，不予分配訓練

或不予及格；「國家情報工作人員安全查核辦法」條文摘錄如附件十） 

（六）其他學系：經警察人員考試及格後，由內政部依相關法令分發任用。 

三、服務年限與賠償規定：新生應填具學士班四年制 95 期學生入學志願書

（如附件七）、學士班四年制 95期學生入學保證書（如附件八），如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賠償在學期間受領之公費待遇及津貼或教育費用（在

學期間為 4 年者計約新臺幣捌拾伍萬元），並同意依行政程序法第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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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規定，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但有具體事實無法一次繳納者，得

向本校申請分期繳納，經本校同意後，並以 3年為限。 

（一）在學期間： 

１、經撤銷入學資格。 

２、退訓。 

３、自動退學。 

４、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 

５、依本校學則規定應令退學。 

（二）各學系學生畢業後 3 年內，未經前項玖之二畢業後之任用考試及格或

經任用考試及格但未任職者。涉及兵役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三）在服務年限內離職者： 

１、適用警察教育條例規範之各學系畢業生：依據「中央警察大學臺灣

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學生服務年限及教育費用賠償辦法」（如附件十一）

規定須服務滿 4 年，在服務年限內離職者，應依尚未服務期滿年限

之比例，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涉及兵役者，依有關法令規定

處理。 

２、非適用警察教育條例規範之各學系畢業生：畢業應分發至其他相關

機關任用者，依本簡章規定須服務滿 4 年，在服務年限內離職者，

應依尚未服務期滿年限之比例，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涉及兵

役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四、免予賠償公費規定：前項玖之三有關服務年限與賠償規定之（一）、（二）

之人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需檢附相關證明向本校提出請求並獲同

意，得免予賠償已受領之公費待遇及公物損失： 

（一）死亡。 

（二）因傷病、痼疾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持有公立醫院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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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畢業 3年內因傷病、痼疾不能通過特考，持有公立醫院證明者。 

（四）各學系學生應於畢業年度起，依前項玖之二規定，連續參加所屬學系

畢業分發之任用考試 3 次，並依考選部各該項考試規則完成所有規定

之考試程序。其每次筆試成績未達該類別（組）最低錄取標準，但達

百分之六十以上，且其中至少一次筆試成績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例：假設 A生為 119 年度畢業生，應參加 119、120、12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警察人員考試（行政警察人員類別），其筆試最低錄取標準分別為 72.56

分、73.11 分、69.85 分，A生筆試成績分別為 50.792 分（相當於 119 年

度最低錄取標準之 70%）、47.5215 分（相當於 120 年度最低錄取標準之

65%）、41.91 分（相當於 121 年度最低錄取標準之 60%），均未達筆試最

低錄取標準，但每次筆試成績均達該類別（組）最低錄取標準 60%以上，

且其中至少 1次筆試成績達該類別（組）最低錄取標準 70%以上，符合此

項免賠規定。 

（五）家庭遭逢重大變故或天然災害，經查證屬實。 

（六）法定代理人或本人為低收入戶，持有證明。 

五、畢業後因其他重大特殊事由無法任公職，經專案報准者準用本項玖之四

免予賠償公費規定。 

拾、選訓服役 

一、考生報名後若收受徵集令時，於徵集入營前，得依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

施辦法第 12條規定，憑准考證向區、鄉（鎮、市、區）公所申請轉直轄

市、縣（市）政府申請緩徵，至本校停止註冊之日止。 

二、於本校接受養成教育期間退學或經開除學籍者，由本校通知其戶籍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廢止其緩徵核准，並依法徵服其應服之兵役。 

三、完成本校養成教育且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齡男子，畢業當年，由本校

冊報主管機關依據替代役實施條例於接受一般替代役軍事基礎訓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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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列管；3 年內未能分發（或不接受分發）任用或分發後未能履行規

定之服務年限者，補服應服之一般替代役役期。但「兵役法」、「替代役

實施條例」及其授權訂定之法規未來如有修正，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 

四、依內政部 92年 1月 2日台內役字第 0910181158 號函，有關大專院校畢

業學生再就讀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者，同意准予辦理緩徵。 

拾壹、考試疑義處理及申訴方式 

一、如有考試成績疑義或簡章規定未臻詳盡時，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決定。 

二、考生對於本校下列試務結果之通知，認為有違法或不當情形，致損害其

權益時，得於該規定期限內（以本校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而非申訴

人寄件郵戳日期），以書面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 

（一）報考資格審查結果：於收到本校通知起 7日內。 

（二）複試結果（含複試當日體能測驗、口試、體格檢查及心血管項目需進

一步檢查結果）：於複試日起至 115 年 6 月 14 日以前。 

（三）考試結果：於本校錄取名單公告日起 20日內。 

三、考生申訴書應詳載考生姓名、身分證號、報名編號、性別、報考組別、

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日期、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及檢

附有關文件或證據。 

四、考生申訴案，如有下列情形者不予受理： 

（一）申訴書件不齊全，經限期補正而逾期不補正者。 

（二）逾申訴期限。 

五、申訴以 1 次為限，申訴處理結果經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後，由本校於 1

個月內函復申訴人，並告知申訴人行政救濟程序；對於考生所提之申訴，

本校於必要時組成專案小組公正調查。 

拾貳、備註 

一、本校秉持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辦理各項招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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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二、本校辦理本項招生之委員及試務相關人員，對於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

若有三親等以內之親屬參加本項招生考試，應自行申請迴避。 

三、考生報考及應試之相關資料應至少保留 1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

保存至申訴程序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四、考生報名資料除作為招生（錄取生資料亦作為學籍資料使用）及相關統

計研究使用外，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拾參、名額增加規定 

本考試除公告之需用名額外，實務機關如有需要經本校報請內政部核定

後，得增加需用名額。 

拾肆、複試或新生入學報到期間遇颱風來襲或重大災害處理規定 

複試或新生入學報到期間遇颱風來襲或重大災害，是否需要延期舉行，

本校將於前 1 日 23 時前由本校網站、警察廣播電台或電視台公告相關

訊息；但遇特殊狀況時，於當日上午 6時 30 分另行公告。 

拾伍、因應國內傳染病疫情影響之特別規定 

一、複試或新生入學報到等期程因疫情有延期必要時，本校（招生委員會）

得經由內政部授權，逕行修正簡章並公告之。 

二、本校防疫措施配合衛生福利部因應指引採滾動式調整，並於本校網站公

告。 

三、應考人複試當日，應遵守各考試公告或考生須配合事項所載之防疫措施，

違者不得應試或依相關規定處理。 

拾陸、洽詢單位及電話 

一、教務處註冊組（試務）：03-3273315 或總機 03-3282321 轉 4135 或 4142。 

二、醫務室（體格檢查）：03-3281822 或總機 03-3282321 轉 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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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事務處教練組（專長甄試、體能測驗）：03-3273544或總機03-3282321

轉 4195 或 4149。 

四、學生事務處訓育組（身家調查、口試）：03-3282329 或總機 03-3282321

轉 4147 或 4194。 

五、學生總隊（生活管理）：03-3278420 或總機 03-3282321 轉 4677、4667。 

拾柒、本校網址 

https：//www.cpu.edu.tw 

拾捌、附件 

附件一：中央警察大學學士班四年制招生入學考試應考學歷資格 

附件二：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或甄試新生入學辦法 

附件三：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初試錄取人員身家調查辦法 

附件四：其他身家調查相關規定 

附件五：新生自願放棄調整系別權利切結書 

附件六：新生調整系別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附件七：學士班四年制 95期學生入學志願書 

附件八：學士班四年制 95期學生入學保證書 

附件九：學士班四年制 95期學籍記載表 

附件十：國家情報工作人員安全查核辦法（摘錄） 

附件十一：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學生服務年限及教育費用賠償

辦法 

附件十二：體技專長甄試評分規定 

附件十三：指定醫院體檢表 

附件十四：中央警察大學 115 年度招生考試複試體檢指定醫院 

附件十五：學士班四年制 95期甲組備取生接受預備教育切結書 

附件十六：學士班四年制 95期乙組備取生接受預備教育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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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中央警察大學交通路線圖 

附件十八：中央警察大學校區平面圖 

附件十九：學士班四年制招生入學考試常見問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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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央警察大學學士班四年制招生入學考試應考學歷資格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畢業者。 

二、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者。 

三、師範學校畢業，持有服務三年期滿證明者。 

四、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持有畢業證書者。 

五、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進修補習學校結業，並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資格證

明書者。 

六、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進修補習學校結業，並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資格證

明書者。 

七、參加國軍隨營補習教育之高級中學進修補習教育修業期滿，並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

發資格證明書者。 

八、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依據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

標準第二條」)。 

(一)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1、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

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2、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學校核發之歷

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3、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

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1、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

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2、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持有

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三)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高級中等

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前二款規定。 

(四)高級中等學校及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班）三年級（延教班）結業，

持有修（結）業證明書。 

(五)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持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

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六)知識青年士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七)國軍退除役官兵學力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八)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力證明書。 

(九)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1、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特種考試及格。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十)持大陸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第一款所列情

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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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1、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2、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二年以上。 

3、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十二)年滿二十二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四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1、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2、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3、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 

4、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5、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三)年滿十八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一百五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 

1、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學校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2、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四)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格，持有學

分證明書。 

(十五)具有下列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資格之一： 

1、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2、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一年六個月以上，且與就讀五年制專科學

校合計三年以上。 

九、國外學歷採認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辦理；香港及澳門學歷採認依「香港澳

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相當於高級中等學校程度成績單、學歷（力）證件，及經當地政府

教育主管機關證明得於當地報考大學之證明文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

通過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但大學得視其於國外或香港、澳門之修業情形，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附註：一、師範學校及職業學校肄業生，均不得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 

二、大陸地區及香港、澳門居民來臺之考生，須在臺設籍六年以上始得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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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或甄試新生入學辦法 

中華民國七十年五月九日內政部七十台內警字第一七九九二號令修正發布（本辦法係由原中央警官學校接受體

技專長高中畢業學生保送入學辦法、中央警官學校接受保送新生免試入學辦法合併修正）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七日內政部七十四台內警字第三四二八八七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十二條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內政部台（七六）內警字第五二Ｏ五二八號令修正發布第三條及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內政部台（七八）內警字第七二七二四九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六日台內警字第八五七Ｏ五三八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台八九內警大字第八九八一八二四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台內警大字第○九一○○八二○八六四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台內警大字第 0950880004 號令修正發布第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年五月四日台內警大字第 10008800111 號號令修正發布第三條、第七條、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二月七日台內警大字第 10208800011 號號令修正發布第二條、第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台內警大字第 10308800403 號號令修正發布第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台內警大字第 10908800393 號號令修正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警察教育條例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甄選初試之條件及名額如下：  

一、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畢業成績列各教授班第一名至第三名，現

在警察、消防或海巡機關服務滿一年，成績優良，年齡在五十二歲以下

者，每年甄選一名至十名，就讀二年制技術系一年級。 

二、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員班畢業成績列各教授班第一名至第三名，現在警

察、消防或海巡機關服務，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下者，每年甄選一名至五

名，就讀學士班四年制相關學系一年級。 

第  三  條    甄選入學，由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於每年五月底前辦理初試。 

              初試合格者，應檢具下列證件，交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辦理本校入學申請：  

一、入學申請書三份，並黏貼最近正面二吋半身照片。 

二、入學資格有關證明書二份。 

三、公立醫院健康檢查證明書一份。 

四、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前項入學申請應由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送經內政部警政署、消防署或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艦隊分署審查。送內政部警政署、消防署審查者，應報請內政部核定；

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審查者，應報請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核定。 

第  四  條    本大學甄試入學新生，應具有高級中學或同等學校畢業之資格，其條件及名

額如下： 

一、具柔道專長者，應取得二段資格，並於最近二年內曾獲全國性以上柔道

比賽前三名，年齡符合各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招生簡章之規定，經入學

考試及技術測驗，擇優錄取，至多四名。 

二、具來福槍射擊專長者，應於最近二年內曾參加全國性以上射擊比賽，並

為該項目 A 級選手，經中華民國射擊協會證明，年齡符合各學年度學士

班四年制招生簡章之規定，經入學考試及技術測驗，擇優錄取，至多二

名。 

三、具跆拳道專長者，應取得一段資格，並於最近二年內曾獲全國性以上跆

拳道比賽前三名，年齡符合各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招生簡章之規定，經

入學考試及技術測驗，擇優錄取，至多一名。 

四、具空手道專長者，應取得一段資格，並於最近二年內曾獲全國性以上空

手道比賽前三名，年齡符合各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招生簡章之規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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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考試及技術測驗，擇優錄取，至多一名。 

前項各款所稱入學考試擇優錄取，指入學考試經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應達各類組一般考生第一階段最低錄取成績五分之四者；技術測驗擇優錄取，指

技術甄試測驗成績優勝者。 

第  五  條    甄試入學，應由申請甄試者，檢具申請書及各該學年度招生簡章所列文件，

向本大學報名參加甄試。 

第  六  條    依本辦法甄選及甄試新生名額，均包含於本大學各該學年度招生名額內。 

第  七  條    甄選或甄試初試錄取者，應參加本大學新生體格檢查及口試，並經身家調查

合格者，准予入學。 

第  八  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本大學定之。 

第  九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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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初試錄取人員身家調查辦法 

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 26 日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09101767104 號令 

中華民國 99 年 07 月 23 日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0990881447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27 日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11108706732 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警察教育條例第五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初試錄取人員，係指參加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以下

簡稱各校）之招生考試，經初試（筆試）合格人員。 

第  三  條  身家調查項目如下： 

一、刑案紀錄資料。 

二、治安顧慮人口資料。 

三、曾服公職受懲戒或行政懲處紀錄。 

四、國籍、戶籍資料。 

五、學歷資料。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資料。 

七、身心健康狀況。 

八、其他品德及忠誠資料。 

第  四  條  初試錄取人員經各校招生委員會認定有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十條之一第一項各

款情形之一，其身家調查為不合格。 

前項結果，各校應以書面載明理由，通知當事人；當事人如有不服，得於收到

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訴願法提起訴願。 

第  五  條  各校身家調查程序得以下列方式辦理。但曾經各校實施身家調查合格之現職人

員，得免實施： 

一、各校填製初試錄取人員身家調查表，送請戶籍地警察局查註，或請警勤區

員警實地調查；必要時得函請畢業學校代查在校操行資料。 

二、錄取人員為後備軍人，得函請戶籍地之直轄市、縣(市)後備指揮部；為現

役軍人，得由內政部警政署函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查詢軍中安全調查資料。 

三、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複查刑案及素行資料。 

四、請內政部警政署或其他相關機關複查忠誠資料。 

第  六  條  身家調查，應於複試前辦理完竣。 

第  七  條  身家調查表，由各校訂定之，並報請上級機關備查。 

第  八  條  入學後經發現有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十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並提請各

校招生委員會認定不合格者，撤銷入學資格。 

前項結果，各校應以書面載明理由，通知當事人；當事人如有不服，得於收到

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訴願法提起訴願。 

第  九  條  身家調查資料，由各機關學校依機密件處理及保管。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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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其他身家調查相關規定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0 條之 1第 1 項 
第 6條人員經查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任用：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二、曾服公職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受免職處分或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撤職處分或其他違法犯紀行

為依法予以免職處分。 

三、曾列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治安顧慮人口。 

四、曾犯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條、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刑法修正施行前第二百六十七

條、第三百五十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五、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中。 

六、曾經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臺灣警察學校、軍事院校勒令

退學或開除學籍。 

七、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為公務人員。 

於任警察官後發現其於任用時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其任用。 

前項撤銷任用人員，其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為、俸給及依第六條第一項查核 

結果之處理，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辦理。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 
第 1項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

者，不在此限。 

六、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七、依法停止任用。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但具有其他考試及格資格者，得

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用之。 

十、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十一、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5 條第 1項各款之治安顧慮人口 
一、曾犯殺人、強盜、搶奪、放火、妨害性自主、恐嚇取財、擄人勒贖、竊盜、詐欺、妨害

自由、組織犯罪之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者。 

二、受毒品戒治人或曾犯製造、運輸、販賣、持有毒品或槍砲彈藥之罪，經執行完畢或假釋

出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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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新生自願放棄調整系別權利切結書 

 

新生           自願放棄調整系別權利，留於原分發之學系就讀， 

特此切結。 

 

此致 

中央警察大學                                          

立切結書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新生調整系別當日未滿 18歲者，未繳交「新生調整系別法定代理人同意

書」，不得填寫本切結書放棄調整系別權利。 

二、有缺可調整而自願不向前志願調整者，應簽本切結書，日後再有缺額不得

以任何理由要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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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新生調整系別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本人          同意新生          ，當其有較高志願缺額可遞補，

但因新生本人不願向高志願調整並留在原分發學系時，填寫「新生自

願放棄調整系別權利切結書」自願放棄遞補權利，並由遞補名次在後

者遞補之。特此切結。 

此致 

中央警察大學                                          

法定代理人：             （簽名及蓋章） 

新生：                   （簽名及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新生已滿 18歲者(以調整系別當日為基準)，免填本同意書；法定代理人

填寫本同意書時，雖新生尚未年滿 18 歲，但調整系別當日新生已年滿 18

歲者，仍由新生自行決定是否填寫「自願放棄調整系別權利切結書」。 

二、新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填寫本同意書後，須於新生入學報到時繳交，表

示同意新生本人於調整系別時，可自行決定填寫「新生自願放棄調整系別

權利切結書」放棄向前志願遞補。 

三、若新生填寫「新生自願放棄調整系別權利切結書」放棄向前志願遞補及留

於原分發學系，日後再有缺額不得調整。 

四、新生於入學報到後，未繳交本同意書者若其選系表有前志願可向前調整

時，一律依據選系表調整至各系缺額之最前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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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學士班四年制 95 期學生入學志願書 

學生             謹願獻身警察（海巡、消防、矯正、移民、國安）事

業，就學中央警察大學，並同意以本志願書作為本人與中央警察大學間之行政契

約。入學後，當潛心向學，服從命令，遵守紀律，以盡學生本分，完成教育訓練。

畢業後並願遵守「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學生服務年限及教育費

用賠償辦法」及招生簡章規定事項，於規定期限內通過任用考試及格並分發任職，

且在警察機關、學校或其他分發任用機關連續服務至少 4年。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願賠償在學期間受領之公費待遇及津貼或教育費用，

並同意依行政程序法第 148 條第 1項規定，自願接受強制執行： 

（一） 在學期間：1.經撤銷入學資格、2.退訓、3.自動退學、4.勒令退學或開除

學籍、5.有本大學學則規定應令退學等情形之一者，應賠償在學期間受領

之公費待遇及津貼。 

（二） 畢業後：1.畢業後 3 年內，未依招生簡章規定之任用考試及格分發或不

接受分發任職者，應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2.在服務年限內離職（含

免職、撤職或免除職務）者，就尚未服務期滿年限之比例，賠償在學期間

之教育費用，涉及兵役者，依有關法令規定冊報回役。 

此致 

中央警察大學 

學  生：          （簽名及蓋章）        謹具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         （簽名及蓋章） 

通訊地址： 

與學生之身分關係：□父□母□監護人□家長□其他 （勾選） 

附註： 

一、 在學期間教育費用總額之計算，係自入學報到日起至畢業之日止，按實際領用

（受）數額計算，但因情事變更致總額有所變動者，得增減之。 

二、 學生填具本志願書時已滿 18 歲者，免填法定代理人欄。 

三、 本人已詳閱招生簡章、本志願書及附註條款全部文字。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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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學士班四年制 95 期學生入學保證書 

立連帶保證人__________茲保證學生__________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願連
帶賠償其在學期間受領之公費待遇及津貼或教育費用： 
(一) 在學期間：1.經撤銷入學資格、2.退訓、3.自動退學、4.勒令退學或開除

學籍、5.依本大學學則規定應令退學等情形之一者，應賠償在學期間受領
之公費待遇及津貼。 

(二) 畢業後：1.畢業後 3年內，未依招生簡章規定之任用考試及格分發或不接
受分發任職者，應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2.在服務年限內離職（含免
職、撤職或免除職務）者，應依「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學
生服務年限及教育費用賠償辦法」及招生簡章之規定，就尚未服務期滿年
限之比例，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 

連帶保證人同意以本保證書作為本人與中央警察大學間之行政契約，並同
意依行政程序法第 148 條第 1項規定，自願接受強制執行。 

此 致 

中央警察大學                                             

連 帶 保 證 人 

連帶保證人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被保證人(學生)  

出生年月日  被保證人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與被保證人關係  

通訊住址  

戶籍住址  

保證人戶籍地

派出所章戳 
 

承辦對保人員簽名

蓋章(保證人戶籍地派

出所勤區警員職名章) 

 

 
附註： 

一、在學期間教育費用總額之計算，係自入學報到日起至畢業之日止，按實際領用（受）數額計算，但因

情事變更致總額有所變動者，得增減之。 

二、連帶保證人以學生家長或法定代理人為原則，無家長或法定代理人者，應另覓其他適當之人為其保證。 

三、連帶保證人願與學生本人連帶負擔全部給付之責任。 

四、連帶保證人與學生本人已詳閱本保證書及附註條款全部文字。 
五、依內政部 115 年 1 月 15 日台內警字第 1140156774 號函核定之「115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 95 期入學考

試招生簡章」規定，本表填妥後需經連帶保證人之戶籍所在地轄區派出所查核。勤區員警僅須確實查核
連帶保證人有無設籍本轄，不負連帶保證責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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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中央警察大學 115 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 95 期 

學籍記載表 

警大 

應試編號  
學    號 

（免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  

學 歷  血型  性別  

一般大學 

錄取校系 
 

通訊住址  

聯絡電話 

公 （    ） 

宅 （    ） 

手機  

緊急聯絡人 

聯絡人姓名  關係  

聯絡人電話 

公 （    ） 

宅 （    ） 

手機  

聯絡人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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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家情報工作人員安全查核辦法（摘錄） 
第 4條 

一、安全查核之對象如下（以下稱受查核人）： 

（一）情報機關所屬情報人員。 

（二）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視同情報機關，其主管有關國家情報事項範圍內

之人員。 

（三）情報人員任用考試榜示後錄取人員。 

（四）情報機關規劃任用之情報人員及情報協助人員；規劃任用之情報協助人

員於必要時，始進行安全查核。 

（五）派任、配屬或支援本機關，而有接觸本機關之國家機密、軍事機密或國

防秘密者。 

二、各情報機關得於必要時，查核前項受查核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同財共居

之人員等有關資訊。 

第 6條 

一、安全查核判斷基準項目如下： 

（一）對國家忠誠度。 

（二）受外國勢力影響。 

（三）品德、懲戒、行政懲處及犯罪資訊。 

（四）經濟狀況及財務資訊。 

（五）身體狀況資訊。 

（六）違反安全事件資訊。 

二、各情報機關得就前項所列項目，蒐集受查核人下列資訊： 

（一）國籍、戶籍資訊。 

（二）刑事案件資訊。 

（三）行政懲戒或懲處資訊。 

（四）品德素行及內部考核資訊。 

（五）財稅、信用卡、銀行存款、債務及匯款紀錄等財務資訊。 

（六）醫療紀錄資訊。 

（七）心理測驗、科學儀器檢測資訊。 

（八）其他為確保情報工作安全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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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學生服務年限及教育費用賠償辦法 

 107 年 07 月 09 日 

第 1條 本辦法依警察教育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條  中央警察大學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以下簡稱各校）畢業學生服務年限規定如下： 

        一、中央警察大學學士班四年制各學系為四年。 

        二、中央警察大學學士班四年制轉學生為二年。 

        三、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各科為二年。 

        四、各校帶職帶薪全時進修人員畢業後，其服務年限，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定

辦理。 

各校畢業學生於入學前為中央警察大學、中央警官學校或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服務年

限未滿之各科、系、班、組畢業學生者，畢業後，除依前項服務年限規定服務外，

並應另補足其服務年限。 

前二項服務年限之計算，自到職之日起算。但不包括服兵役期間在內。 

各校畢業學生在服務年限內，因病、痼疾，不能執行公務，經公立醫院證明，並經

內政部核准者，得不受第一項之限制。 

第 3條 各校畢業學生在服務年限內，合於下列情形之一，得經服務機關層報內政部申請進

修；經核准者，應於進修期滿後補足服務年限： 

一、經政府核准選送國內外進修。 

二、中央警察大學學士班四年制各學系畢業學生服務滿三年以上；碩士班全時在職

畢業學生、學士班四年制轉學生及二年制技術系畢業學生服務滿一年六個月以

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各科畢業學生服務滿一年六個月以上，至國

內外學術研究機構自費進修與警政或其本職具有密切關係之科目，並持有入學

許可證等必要文件。 

前項進修人員於進修碩士或博士學位前，應覓具連帶保證人填具進修保證書（如附

件），保證國外進修二年以內；國內進修三年以內，期滿應立即補足其服務年限；

未補足者，應依尚未服務期滿年限之比例，賠償其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 

第一項第一款人員，選送機關另有增加服務年限規定者，從其規定；其增加之服務

年限，自本辦法規定之服務年限期滿之日起算。 

第 4條 各校畢業學生經分發職務後，在服務年限內離職者，應依尚未服務期滿年限之比

例，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 

第 5條 賠償教育費用項目內容規定如下： 

一、生活津貼：以在學期間實際所領數額計算。 

二、主副食費：自入學起至畢業之日止，以月份計算實際領受數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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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裝費：自入學起至畢業之日止，依實際領用種類及數量之價格計算。 

四、書籍費：以在學期間實際領用數額計算。 

五、見學費及實習費：按實際使用數額計算。 

賠償教育費用計算標準，依畢業學生在學期間實際領用前項金額，並按其尚未服務

期滿年限之比例計算，以月為採計單位，未滿一月者不計，由各校分別核算及公告

之。 

第 6 條 教育費用之賠償，應由各校以書面通知畢業學生及連帶保證人限期繳納，並通知其

原服務單位。屆期未繳納者，由各校依法追繳。 

畢業學生或連帶保證人應於接獲各校前項書面通知後三個月內繳納。但有具體事實

無法一次繳納者，應於接到通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以書面敘明理由，以每月為一

期，至多三十六期向各校申請分期繳納。畢業學生或連帶保證人申請時為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戶內人口，得延長一倍之分期繳納期數。 

前項經分期繳納期數有一期未繳，未到期之期數，視為均已到期。     

第 7 條 各校學生註冊入學時，應填具入學志願書，並由連帶保證人填具入學保證書各一

份，送學校保存。 

前項入學志願書及保證書，由各校於招生簡章內定之。 

第 8條 各校畢業學生服務年限及教育費用賠償規定，應於各校招生簡章內定之。 

第 9條 各校畢業學生在服務年限內離職，涉及兵役者，依有關法令規定冊報回役。 

第 10 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九日修正施行前離職之各校畢業學生，仍適用修

正施行前服務年限之規定。 

第 1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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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中央警察大學柔道專長甄試評分規定（115 學年度起適用） 

一、依據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或甄試新生入學辦法辦理。 

二、項目及配分：總分 100 分，評分項目計有格式測驗、比賽測驗及專長成就 3

項。 

（一）格式測驗：占 10 分，依投之形貳段格式測驗成績核分。 

（二）比賽測驗：占 60 分，依體重分組後，各組第 1名核予 60 分，第 2名以後

不給分。 

（三）專長成就：占 30 分，依以往比賽成績核分(計分期間詳如本評分標準第 7

點第 2款)。 

三、格式測驗占 10分，測驗項目及計分方式如下： 

（一）測驗項目：投之形貳段格式測驗分別為手部、腰部及足部摔法(共計 9種

動作)，3部摔法(含左、右邊)全面施測。 

（二）計分方式：由本測驗之評審委員依考生表現給分後加總平均。 

四、比賽測驗占 60分，依測驗成績評定，實施方式及配分如下： 

（一）依考生性別及體重分組比賽。 

（二）各組第 1名核予 60 分，第 2名以後不給分。 

（三）專項動作評量：依性別及體重分組後，有任一考生無對戰選手時（依國際

比賽體重分級之量級最大間差數為依據：女子體重間差數達 8公斤以上，

男子體重間差數達 10公斤以上），則統一以動作表現及約定摔倒方式作

為專項動作評量給分，合格者比照第 1名核予 60 分，評量方式如下： 

1、立技：手技、腰技、足技中各自行擇定 1 技術動作 30 秒 20 次以上快速

連攻法。 

2、寢技：壓制、關節技、勒頸技各擇 2種，被施作者須採防禦姿勢後開始操

作。 

3、約定摔倒：自行擇定 2種動作 30 秒連續摔倒 12 次以上。 

五、搭配對手之規定：對手可自行選定，須為高中或大學在學生（含應屆畢業生），

名單須事先提供本校，測驗前自行由名單中擇定 1 名到校

搭配參加測驗。 

（一）格式測驗：至多提供本校 2名，性別不拘。 

（二）專項動作評量：至多提供本校 2名，且須與考生相同性別。 

六、考生應穿著中華民國柔道總會規定（國內柔道競賽柔道服尺寸規範）之白色

柔道服裝。 

七、專長成就（採計個人賽成績，團體賽成績不計分）占 30分，配分如下： 

（一）各類比賽給分標準如下： 

1、奧林匹克運動會柔道項目： 



第 47 頁 

成績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5名 第 7名 曾獲選國手 

核分 30 分 29 分 28 分 26 分 24 分 23 分 

2、世界柔道錦標賽： 

成績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5名 第 7名 曾獲選國手 

核分 29 分 28 分 27 分 25 分 23 分 22 分 

3、亞洲運動會柔道項目、IJF 大師賽： 

成績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5名 第 7名 曾獲選國手 

核分 27 分 26 分 25 分 23 分 21 分 20 分 

4、亞洲柔道錦標賽、世界大學運動會柔道項目、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柔道項

目、IJF 大滿貫賽： 

成績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5名 第 7名 曾獲選國手 

核分 26 分 25 分 24 分 22 分 20 分 19 分 

5、世界青年柔道錦標賽、IJF 大獎賽： 

成績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第 5名 第 7名 

核分 25 分 24 分 23 分 21 分 19 分 

6、世界中學運動會柔道項目、亞洲青年柔道錦標賽： 

成績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核分 24 分 23 分 22 分 

7、東亞運動會柔道項目： 

成績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核分 20 分 19 分 18 分 

8、東亞青年運動會柔道項目： 

成績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核分 19 分 18 分 17 分 

9、全國運動會、全國中正盃錦標賽社會甲組、全國柔道錦標賽社會甲組、大

專運動會柔道項目大專甲組： 

成績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核分 18 分 17 分 16 分 

10、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柔道項目高中組、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高中組、

全國柔道錦標賽高中組： 

成績 第 1名 第 2名 第 3名 

核分 17 分 16 分 15 分 

（二）專長成就核分之計算期程以術科甄試測驗年度前 2 年度 1 月 1 日至測驗

日前 1日以內之比賽成績為核計依據。 

（三）考生有 2項以上比賽成績者，擇最優之項目成績給分，不予累計給分。 
八、測驗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分數為 80分，若測驗總成績相同時，以專長成就

分數高者優先推薦；若專長成就分數相同時，以格式測驗成績高者優先推薦；
若格式測驗成績相同時，以格式測驗內容決定之（依忘記動作、錯誤技術、
中等錯誤及輕微錯誤數量較少者優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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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射擊專長甄試評分規定(114 及 115 學年度適用) 

一、依據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或甄試新生入學辦法辦理。 

二、項目及配分：總分 100 分，評分項目計有術科測驗及專長成就 2項。 

（一）術科測驗：占 70 分，依術科測驗成績核分。 

（二）專長成就：占 30 分，依以往比賽成績核分(計分期間詳如本評分規定第 5

點第 1款)。 

三、術科測驗占 70分：依測驗成績評定，配分如下： 
男子 25 公尺中火手槍及 

女子 25 公尺手槍 
男、女空氣手槍 男、女空氣步槍 

配分 成績 配分 成績 配分 成績 

70 571 以上 70 571 以上 70 618.6 以上 

69 568-570 69 568-570 69 617.6-618.5 

68 565-567 68 565-567 68 616.6-617.5 

67 562-564 67 562-564 67 615.6-616.5 

66 559-561 66 559-561 66 614.6-615.5 

65 556-558 65 556-558 65 613.6-614.5 

64 553-555 64 553-555 64 612.6-613.5 

63 550-552 63 550-552 63 611.6-612.5 

62 547-549 62 547-549 62 610.6-611.5 

60 546 60 546 61 609.6-610.5 

58 545 58 545 60 608.6-609.5 

56 544 56 544 59 607.6-608.5 

54 543 54 543 58 606.6-607.5 

52 542 52 542 57 605.6-606.5 

50 541 50 541 56 604.6-605.5 

不予計分 540 以下 不予計分 540 以下 54 603.6-604.5 

備註 

男子 25 公尺中火

手槍及女子 25 公

尺手槍成績不計

小數點 

備註 
空氣手槍成績不

計小數點 

52 602.6-603.5 

50 601.6-602.5 

不予計分 601.5 以下 

備註 
空氣步槍成績計

小數點 

四、專長成就（採計個人賽成績，團體賽成績不計分）占 30分，配分如下： 

全國賽名次 

（10 分） 

     組別 

名次 

社會組 
高中組 

A 級 B 級 

第一名 5 分 4 分 4 分 

第二名 4 分 3 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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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4 分 3 分 3 分 

註：逐次加總，最多以 10 分為限 

成績達標 

（10 分） 

比賽成績達 A級以上，得每次加 1分，加總後最多以 10 分為限 

備註：國際賽、體育署核備之全國賽制(如綜合性賽制、盃賽、排名

賽、選拔賽等)。 

國 手 資 格 暨 

國 際 賽 名 次 

（10 分） 

一 奧運、世界盃 第 1-8 名：8分 

二 亞運、亞洲盃 第 1-8 名：6分 

三 區域賽 第 1-8 名：4分 

四 獲選國家代表隊選手資格 每次 3 分 

備註：第一至四項得併計，加總後最多以 10 分為限 

五、注意事項： 

（一）專長成就核分之計算期程以術科甄試測驗年度前 2 年度 1 月 1 日至測驗

日前 1 日以內之比賽成績為核計依據。術科測驗當日，僅能補繳報名後

至測驗前 1日辦理之比賽成績證明文件。報名時未檢附之比賽成績證明，

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追認。 

（二）應檢附獎狀影本及中華民國射擊協會認證之成績證明影本，以憑核算得分。 

六、測驗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分數為 70分。 

七、同甄試項目技術測驗總成績相同，薦排原則如下： 

（一）總成績相同者，以術科測驗(占比高)成績高者優先推薦。 

（二）總成績相同且術科測驗及專長成就亦同分者，則以術科測驗原始成績按國

際射擊運動聯盟(ISSF)一般技術規則，決定排名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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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射擊專長甄試評分規定(116 學年度起適用) 

一、依據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或甄試新生入學辦法辦理。 

二、項目及配分：總分 100 分，評分項目計有術科測驗及專長成就 2項。 

（一）術科測驗：占 70 分，依術科測驗成績核分。 

（二）專長成就：占 30 分，依以往比賽成績核分(計分期間詳如本評分規定第 5

點第 1款)。 

三、術科測驗占 70分：依測驗成績評定，配分如下： 
男子 25 公尺中火手槍及 

女子 25 公尺手槍 
男、女空氣手槍 男、女空氣步槍 

配分 成績 配分 成績 配分 成績 

70 571 以上 70 571 以上 70 618.6 以上 

69 568-570 69 568-570 69 617.6-618.5 

68 565-567 68 565-567 68 616.6-617.5 

67 562-564 67 562-564 67 615.6-616.5 

66 559-561 66 559-561 66 614.6-615.5 

65 556-558 65 556-558 65 613.6-614.5 

64 553-555 64 553-555 64 612.6-613.5 

63 550-552 63 550-552 63 611.6-612.5 

62 547-549 62 547-549 62 610.6-611.5 

60 546 60 546 61 609.6-610.5 

58 545 58 545 60 608.6-609.5 

56 544 56 544 59 607.6-608.5 

54 543 54 543 58 606.6-607.5 

52 542 52 542 57 605.6-606.5 

50 541 50 541 56 604.6-605.5 

不予計分 540 以下 不予計分 540 以下 54 603.6-604.5 

備註 

男子 25 公尺中火

手槍及女子 25 公

尺手槍成績不計

小數點 

備註 
空氣手槍成績不

計小數點 

52 602.6-603.5 

50 601.6-602.5 

不予計分 601.5 以下 

備註 
空氣步槍成績計

小數點 

四、專長成就（採計個人賽成績，團體賽成績不計分）占 30分，配分如下： 

全國賽名次 

（10 分） 

     組別 

名次 

社會組 
高中組 

A 級 B 級 

第一名 5 分 4 分 4 分 

第二名 4 分 3 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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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4 分 3 分 3 分 

註：逐次加總，最多以 10 分為限 

成績達標 

（10 分） 

比賽成績達 A級以上，得每次加 1分，加總後最多以 10 分為限 

備註：國際賽、體育署核備之全國賽制(如綜合性賽制、盃賽、排名

賽、選拔賽等)。 

國 手 資 格 暨 

國 際 賽 名 次 

（10 分） 

一 奧運、世界盃 第 1-8 名：8分 

二 
亞運、亞洲盃、世界大學運動會、世界

大學射擊錦標賽 

第 1-8 名：6分 

三 區域賽 第 1-3 名：4分 

四 獲選國家代表隊選手資格(公費) 每次 3 分 

備註：第一至四項得併計，加總後最多以 10 分為限 

五、注意事項： 

（一）專長成就核分之計算期程以術科甄試測驗年度前 2 年度 1 月 1 日至測驗

日前 1 日以內之比賽成績為核計依據。術科測驗當日，僅能補繳報名後

至測驗前 1日辦理之比賽成績證明文件。報名時未檢附之比賽成績證明，

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追認。 

（二）應檢附獎狀影本及中華民國射擊協會認證之成績證明影本，以憑核算得分。 

六、測驗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分數為 70分。 

七、同甄試項目技術測驗總成績相同，薦排原則如下： 

（一）總成績相同者，以術科測驗(占比高)成績高者優先推薦。 

（二）總成績相同且術科測驗及專長成就亦同分者，則以術科測驗原始成績按

國際射擊運動聯盟(ISSF)一般技術規則，決定排名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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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跆拳道專長甄試評分規定(115 學年度起適用) 

一、依據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或甄試新生入學辦法辦理。 

二、項目及配分：總分100分，評分項目計有基本動作測驗、對練比賽測驗及專

長成就3項。 

(一)基本動作測驗：占30分，依測驗成績核分。 

(二)對練比賽測驗：占40分，依體重分組對練核分。 

(三)專長成就：占30分，依近2年比賽成績核分。 

三、基本動作測驗占30分，測驗項目及計分方式如下： 

(一)測驗項目：正拳、前踢、旋踢、下壓、側踢、後踢、後旋踢。  

(二)測驗方式：每個動作3到5次。 

(三)計分方式：由本測驗之評審委員依考生表現給分，於去除最高及最低分後

將總分平均。其標準如下： 

1、15 分以下：動作速度慢、姿勢不佳、重心不穩、動作欠協調。 

2、16 分至 30 分：動作速度快、姿勢正確、重心穩定、動作協調。 

四、對練比賽測驗占40分，依測驗成績評定，實施方式及配分如下： 

(一)依考生體重分組對練。 

(二)計分方式：由本測驗之評審委員依考生表現給分，於去除最高及最低 

分後將總分平均。其標準如下： 

1、20 分以下：動作不佳、速度、反應緩慢、力道不足、重心不穩、注意力

不集中。 

2、21 分至 40 分：動作正確、步伐移動靈活、反應敏捷、踢腿迅速有力、重

心穩定、精神力集中。 

五、服裝及護具之規定：考生應穿著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認可之道服，並自備安

全頭盔及護具等器材。 

六、專長成就（採計個人賽成績）占30分，配分如下： 

(一)各類比賽給分標準如下： 

核  分 成  績 

30分 奧運獲第 1名者。 

28分 奧運獲第 2名者。 

27分 奧運獲第 3名者。 

25分 

1、青年奧運獲第 1名者。 

2、亞運獲第 1名者。 

3、世界錦標賽獲第 1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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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分 

1、奧運獲第 5名者。 

2、青年奧運獲第 2名者。 

3、亞運獲第 2名者。 

4、世界錦標賽獲第 2名者。 

23分 

1、奧運獲第 7名者。 

2、青年奧運獲第 3名者。 

3、亞運獲第 3名者。 

4、世界錦標賽獲第3名者。 

20分 

1、曾獲選奧運國手資格者。 

2、世界大學運動會獲第 1名者。 

3、亞洲錦標賽獲第 1名者。 

19分 

1、曾獲選亞運國手資格者。 

2、世界大學運動會獲第 2名者。 

3、亞洲錦標賽獲第 2名者。 

4、世界青少年錦標賽獲第 1名者。 

5、全國運動會獲第 1名者。 

18分 

1、曾獲選青年奧運國手資格者。 

2、世界大學運動會獲第 3名者。 

3、世界青少年錦標賽獲第 2名者。 

4、亞洲青少年錦標賽獲第 1名者。 

5、世界中學運動會獲第 1名者。 

6、世界中學錦標賽獲第 1名者。 

7、東亞青年運動會獲第 1名者。 

8、全國運動會獲第 2名者。 

15分 

1、世界青少年錦標賽獲第 3名者。 

2、亞洲青少年錦標賽獲第 2名者。  

3、世界中學運動會獲第 2名者。 

4、世界中學錦標賽獲第 2名者。 

5、東亞青年運動會獲第 2名者。 

6、全國運動會獲第 3名者。 

7、全國總統盃、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組、全國中等學校運

動會獲第 1名者。 

8、曾獲選世界錦標賽國手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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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分 

1、亞洲青少年錦標賽獲第 3名者。 

2、世界中學運動會獲第 3名者。 

3、世界中學錦標賽獲第 3名者。 

4、東亞青年運動會獲第 3名者。 

5、全國總統盃、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組、全國中等學校運

動會獲第 2名者。 

6、全國青少年錦標賽獲第 1名者。 

12分 

1、全國總統盃、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組、全國中等學校運

動會獲第 3名者。 

2、全國青少年正式錦標賽獲第 2名者。 

3、世界跆拳道聯盟認證之（G1、G2）公開賽獲第 1名者。 

4、曾獲選亞洲錦標賽、世界大學運動會、世界青少年錦標

賽、世界中學運動會、世界中學錦標賽、亞洲青少年錦

標賽及東亞青年運動會國手資格者。 

(二)專長成就核分之計算期程以術科甄試測驗年度前2年度1月1日至測驗日前

1日以內之比賽成績為核計依據。 

(三)考生有2項以上比賽成績者，擇最優之項目成績給分，不予累計給分。 

七、測驗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分數為75分，若測驗總成績相同者，以對練比賽測

驗成績高者優先推薦；若對練比賽測驗成績仍相同者，以專長成就成績高者

優先推薦；若各評分項目成績皆相同者，經本測驗之評審委員會議決議擇優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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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空手道專長甄試評分規定(115學年度起適用) 

一、依據中央警察大學甄選或甄試新生入學辦法辦理。 

二、項目及配分：總分100分，評分項目計有基本動作、對打測驗及專長成就3

項。 

（一）基本動作測驗：占30分，依測驗成績核分。 

（二）對打測驗：占40分，依測驗成績核分。 

（三）專長成就：占30分，依以往比賽成績核分（計分期間詳如本評分規定第

5點第2款）。 

三、基本動作測驗占30分，測驗項目及計分方式如下： 

（一）測驗項目： 

 1、騎馬立原地三直擊（上段、中段、下段）三次。 

 2、前進前屈立中段追擊五次。 

 3、後退前屈立上擋背拳逆擊五次。 

 4、前進前屈立中外擋騎馬立猿臂背拳逆擊五次。 

 5、後退前屈立中內擋鑽擊手刀打橫猿臂五次。 

 6、前進前屈立下擋背手刀逆擊五次。 

 7、後退手刀擋中段貫手五次。 

 8、戰鬥體，前進前腳勾踢五次。 

 9、戰鬥體，前腳迴旋踢逆擊五次。 

 10、戰鬥體，前進前腳上段迴旋踢，換腳上段勾踢（左右邊各三次）。 

 11、戰鬥體，前進前踢鑽擊逆擊，換腳迴旋踢背拳逆擊連續三次。 

 12、戰鬥體，前進前踢轉身後迴旋踢，換腳側踢，換腳迴旋踢，換腳後踢逆

擊連續二次。 

（二）計分方式：由本測驗之評審委員依考生表現給分，去除最高及最低分後

將總分平均。 

四、對打測驗占 40分，依測驗成績評定，實施方式及配分如下： 

（一）對打：採自由對打進行，每人二場（男子三分鐘、女子三分鐘）。 

（二）計分方式：由本測驗之評審委員依考生表現給分，去除最高及最低分後

將總分平均。其標準如下： 

1、20分以下：動作不佳、步伐移動速度緩慢、爆發力不足、重心不穩、沒

有主動攻擊。 

2、21至40分：動作正確、步伐移動靈活、反應敏捷、重心穩定、爆發力

佳、積極主動攻擊。 

五、專長成就（採計個人賽成績）占30分，配分如下： 

（一）各類比賽給分標準如下： 

核分 成績 

30 奧運空手道項目獲第1名者 

28 1、 奧運空手道項目獲第2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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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界盃成人空手道錦標賽獲第1名者 

3、 世界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1名者 

27 1、 奧運空手道項目獲第3名者 

2、 世界盃成人空手道錦標賽獲第2名者 

3、 世界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2名者 

4、 世界大學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1名者 

5、 世界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獲第1名者 

6、 亞洲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1名者 

7、 Karate 1-Premier League (PL)獲第1名者 

26 1、 奧運空手道項目獲第5名者 

2、 世界盃成人空手道錦標賽第3名者 

3、 世界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3名者 

4、 世界大學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2名者 

5、 世界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獲第2名者 

6、 亞洲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2名者 

7、 亞洲盃成人空手道錦標賽獲第1名者 

8、 Karate 1-Premier League (PL)獲第2名者 

25 1、 奧運空手道項目獲第7名者 

2、 世界盃空手道錦標賽獲第5名者 

3、 世界大學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3名者 

4、 世界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獲第3名者 

5、 亞洲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3名者 

6、 亞洲盃成人空手道錦標賽獲第2名者 

7、 亞洲盃青少年及U21空手道錦標賽獲第1名者 

8、 Karate 1-Premier League (PL)獲第3名者 

9、 Karate 1-Series A (SA)獲第1名者 

24 1、 世界大學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5名者 

2、 世界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獲第5名者 

3、 亞洲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5名者 

4、 亞洲盃成人空手道錦標賽獲第3名者 

5、 亞洲盃青少年及U21空手道錦標賽獲第2名者 

6、 Karate 1-Series A (SA)獲第2名者 

23 1、 亞洲盃成人空手道錦標賽獲第5名者 

2、 亞洲盃青少年及U21空手道錦標賽獲第3名者 

3、 全國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1名者 

4、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空手道項目公開組獲第1名者 

5、 Karate 1-Series A (SA)獲第3名者 

6、 東亞盃(成人暨青少年、U21)空手道錦標賽獲第1名者 

20 1、 全國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2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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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空手道項目公開組獲第2名者 

3、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1名者 

4、 東亞盃(成人暨青少年、U21)空手道錦標賽獲第2名者 

19 1、 全國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3名者 

2、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空手道項目公開組獲第3名者 

3、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2名者 

18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空手道項目獲第3名者 

17 Karate 1-Youth Legend (青年K1)獲第1名者 

15 Karate 1-Youth Legend (青年K1)獲第2名者 

13 1、 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項目獲第1名者 

2、 Karate 1-Youth Legend (青年K1)獲第3名者 

11 1、 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項目獲第2名者 

2、 全國啟仲盃獲第1名者 

9 1、 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項目獲第3名者 

2、 全國啟仲盃獲第2名者 

7 全國啟仲盃獲第3名者 

（二）專長成就核分之計算期程以術科甄試測驗年度前2年度1月1日至測驗日

前1日以內之比賽成績為核計依據。 

（三）考生有2項以上比賽成績者，擇最優之項目成績給分，不予累計給分。 

（四）世界盃意指世界空手道聯盟World Karate Federation (WKF)所舉辦之盃

賽。 

（五）亞洲盃意指亞洲空手道聯盟Asian Karatedo Federation（AKF）所舉辦之

盃賽。 

（六）空手道比賽制度是採用世界空手道聯盟(World Karate Federation)最新競

賽規則之冠亞軍單淘汰敗部復活賽制（Repechage system），故無第4

名、第6名及第8名。 

六、測驗總成績最低錄取標準分數為75分。 

七、測驗總成績相同者，薦排原則如下： 

（一）測驗總成績相同者，以對打測驗成績高者優先推薦。 

（二）測驗總成績相同且對打測驗成績仍相同者，以專長成就成績高者優先推

薦。 

（三）各評分項目成績皆相同者，經本測驗之評審委員依考生之臨場表現決議

擇優推薦。 

備註：考生請自備道服及腰帶，對打考試須強制配戴 WKF 認證護具〈護齒、拳

套、護腳脛、護腳背、身體護具、護胸(女)〉，未能依照規定者，試務人

員有權取消其考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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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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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中央警察大學 115 年度招生考試複試體檢指定醫院 

編號 指定體檢醫院 電話 地址 

1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2)2312-3456 分機

62601 
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 1號 

2 臺北榮民總醫院 
(02)2871-2121、

(02)55702271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2段 201 號 

3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02)8792-3311 分機

88195、16555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2段 325 號 

4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02)2930-7930 分機

2929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3段 111 號 

5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02)27082121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280 號 

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馬偕紀念醫院 

(02)25433535 分機

2860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7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02)28332211 分機

2185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  

8 
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務處 

(02)2764-2151 分機

671603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 131 號 

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02)2552-3234 分機

6246 
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 號 

10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02)2835-3456 分機

6229 
台北市士林區雨聲街 105 號 

1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02)2709-3600 分機

5205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段 10 號 

1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02)2786-1288 分機

8153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 87 號 

13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02)2388-9595 分機

2717、2245 
台北市中華路 2段 33 號 

1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區 
(02)2391-6470 分機

1206 
台北市福州街 12 號 

15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

亞東紀念醫院 
(02)77282295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21 號 

16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02)66289779 分機

2289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 289 號 

17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

大學興建經營) 
(02)7730590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291 號 

1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02)28094661 分機

2440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 4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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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02)2276-5566 分機

1212、1213、1214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27 號 

20 新北巿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02)29829111 分機

3392  
新北巿三重區新北大道 1段 3號 

21 新北巿立聯合醫院板橋院區 
(02)22575151 分機

2132 
新北巿板橋區英士路 198 號 

22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

團法人興建經營) 
(02)22630588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 6號 

23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02)26482121 分機

3501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 59 巷 2 號 

24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02)24313131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 號 

25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02)2429-2525 分機

5611 
基隆市信二路 268 號 

26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新民院區 
(03)932-5192 分機

71203、71205 
宜蘭市新民路 152 號 

27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03)9543131 分機

5159 
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 83號(門診大樓) 

28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039)905106 宜蘭縣蘇澳鎮蘇濱路一段 301 號 

29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039)222141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路 386 號 

3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3)3281200 分機

2489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號 

31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03)369-9721 分機

1153、1154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492 號 

32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03)338-4889 分機

1200、1317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 3段 100 號 

33 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03)479-9595 分機

325700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 168 號 

3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

大分院新竹醫院 

(03)532-6151 分機

524006 
新竹市經國路 1段 442 巷 25 號 

3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03)6889595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690 號 

3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

大分院生醫醫院竹北院區 

(03)667760 分機

532825 
新竹縣竹北市生醫路一段 2號 

37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03)596-2134 分機

302、301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一段 81 號 

38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037)261-920 分機

1115、1112 
苗栗市為公路 747 號 

39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037)669926 苗栗縣頭份市仁愛路 125 號(仁愛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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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臺中榮民總醫院 
(04)23592525 分機

82101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41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04)24739595 分機

32017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4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04)22052121 分機

12645、12646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2號 

43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04)2229-4411 分機

5300~5302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 1段 199 號 

44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04)2527-1180 分機

2612、3232 
台中市豐原區安康路 100 號 

45 國軍臺中總醫院 
(04)2393-4191 分機

525333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 2段 348 號 

46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梧棲

院區 

(04)26581919 分機

4875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 699 號 

47 台中慈濟醫院 (04)36060666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 88 號 

48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049)223-1150 分機

1132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 478 號 

49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049)2912151 分機

3342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 1號 

50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

醫院 

(04)7238595 分機

4650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 235 號 

51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04)7123456 彰化縣彰化市南平街 61 巷 6 號 

52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04)829-8686 分機

3916～3918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 2段 80 號 

53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05)7837901 雲林縣北港鎮新德路 123 號 

54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

院斗六院區 

(05)532-3911 分機

564706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2段 579 號 

55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

醫院 
(05)5871111 雲林縣西螺鎮市場南路 375 號 

56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05)2756000 分機

3303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 565 號 

57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05)235-9630 分機

2541、2542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 2段 600 號 

58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05)2319090 分機

2615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 312 號 

59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05)2648000 分機

5920、5921 
嘉義縣大林鎮民生路 2號 

http://www.vhct.gov.tw/index.php?mo=SitePage&ac=sitepage_show&pgsn=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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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05)3621000 分機

2092、2166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8號 

61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6)235-3535、

(06)209-2592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 號 

6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永康院區 (06)2812811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63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06)220-0055 分機

3061、3073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 125 號 

64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

人經營) 

(06)260-9926 分機

2105、(06)336-4567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670 號 

65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06)6226999 分機

77588 
台南市柳營區太康里太康 201 號 

66 
台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

學興建經營) 
(06)3553111 台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二段 66 號 

67 高雄榮民總醫院 
(07)342-2121 分機

7261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 386 號 

68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7)7317123 分機

2173、2171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69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07)6150011 分機

2041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 1號 

70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 

(07)3121101 分機

6866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 100 號 

71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07)3351121 分機

2287、2288 
高雄市苓雅區永昌街 49 號 

72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07)749-6751 分機

726101~726104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號 

73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

營運管理) 

(07)555-2565 分機

51047~51049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 976 號 

74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07)803-6783 分機

3124~3126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 482 號 

75 國軍左營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07)7492708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 553 號 

76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07)6613811 分機

#5211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 60 號 

77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07)581-7121 分機

3230、3231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270 號 

78 
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 
(08)756-0756 屏東縣屏東市大湖路 58 巷 22 號 

79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08)8323146 分機

1267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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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08)7368686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 60 號，115 年

10月後搬遷至瑞光院區（屏東縣屏東

市建豐路 2巷 113 號）。 

81 屏東榮民總醫院 
(08)7557885 分機

86437 
屏東市榮總東路 1號 

82 屏東榮民總醫院龍泉分院 (08)7704115 
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昭勝路安平一

巷 1號 

8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08)9310150 分機

400 
台東縣台東市長沙街 303 巷 1 號 

84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089)324-112 分機

1135 
台東市五權街 1號 

85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08)9323362 台東縣台東市開封街 350 號 

86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03)8561825 分機

13125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 號 

87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

醫院 

(03)8241234 分機

1224 
花蓮市民權路 44 號 

88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03)826-3151 分機

815050、815051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 163 號 

89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082)332-546 分機

11937、11727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 2號 

90 連江縣立醫院 
(08)362-5114 分機

1308 
馬祖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 217 號 

91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

務處 

(06)921-1116 分機

15975 
澎湖縣馬公市前寮里 9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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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學士班四年制 95 期甲組備取生接受預備教育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__為甲組備取生，經中央警察大學通知遞補到校報到，願遵

守下列相關權利義務，絕無異議： 

一、經通知遞補到校報到後，至 115 年 8月 31 日中午 12 時止，若因體格檢查

辨色力項目為色弱（不得選填鑑識科學學系），且無法遞補至甲組其餘學

系（組），本人自願放棄就讀，由中央警察大學予以退訓。 

二、前項受訓期間領受之公費，本人無須償還；有關代購物品部分，屬個人衛

生健康考量而不宜收回再用之物品，由本人帶回，其餘物品（如面盆、置

物箱等）繳還中央警察大學，上述代購物品之費用由中央警察大學支應，

全額退費予本人。 

此致 

中央警察大學 

新  生：          （簽名及蓋章）        謹具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         （簽名及蓋章） 

通訊地址： 

與新生之身分關係：□父□母□監護人□家長□其他 （勾選） 

附註： 

一、 甲組備取生體格檢查辨色力項目為色弱（不得選填鑑識科學學系），經通知遞補入

學者，應於入校報到時繳交本切結書。 

二、 新生填具本切結書時已滿 18 歲者，免填法定代理人欄。 

三、 本人已詳閱招生簡章、本切結書及附註條款全部文字。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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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學士班四年制 95 期乙組備取生接受預備教育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__為乙組備取生，經中央警察大學通知遞補到校報到，願遵

守下列相關權利義務，絕無異議： 

一、經通知遞補到校報到後，至 115 年 8月 31 日中午 12 時止，若因身高未達

公共安全學系情報事務組標準(男性 155.0 公分、女性 150.0 公分以上)，

且無法遞補至乙組其餘學系（組），本人自願放棄就讀，由中央警察大學

予以退訓。 

二、前項受訓期間領受之公費，本人無須償還；有關代購物品部分，屬個人衛

生健康考量而不宜收回再用之物品，由本人帶回，其餘物品（如面盆、置

物箱等）繳還中央警察大學，上述代購物品之費用由中央警察大學支應，

全額退費予本人。 

此致 

中央警察大學 

新  生：          （簽名及蓋章）        謹具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         （簽名及蓋章） 

通訊地址： 

與新生之身分關係：□父□母□監護人□家長□其他 （勾選） 

附註： 

一、 乙組備取生未達公共安全學系情報事務組身高標準（男性 155.0 公分、女性 150.0

公分以上），經通知遞補入學者，應於入校報到時繳交本切結書。 

二、 新生填具本切結書時已滿 18 歲者，免填法定代理人欄。 

三、 本人已詳閱招生簡章、本切結書及附註條款全部文字。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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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中央警察大學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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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中央警察大學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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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 

學士班四年制招生入學考試常見問題解答 

一、中央警察大學學士班四年制（大學部）報考資格為何？ 

答：凡高中（職）及五專畢業，或具同等學力，品行端正，體格符合簡章規

定，無前科紀錄，年齡在 25歲以下(民國 90 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並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女，已參加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15 學年度

學科能力測驗者，皆可報考。 

二、貴校學士班四年制（大學部）有哪些學系？ 

答： 

（一）甲組（自然組）科系：計有刑事警察學系、鑑識科學學系、水上警察

學系、消防學系(分災害防救組與消防組)、交

通學系(分交通組與電訊組)、資訊管理學系、

保安警察學系等 7個學系 9個組。 

（二）乙組（社會組）科系：計有行政警察學系、公共安全學系(分社會安

全組與情報事務組)、外事警察學系、犯罪防

治學系(分預防組與矯治組)、國境警察學系

(分國境管理組及移民事務組)、行政管理學

系、法律學系等 7個學系 10 個組。 

三、中央警察大學學士班四年制（大學部）招生考試方式為何？報名貴校招生考

試是否會與其他大學分科測驗考試及推甄或繁星計畫衝突？ 

答： 

（一）本校為單獨招生，僅以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以下簡稱大考中

心）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作為第一階段（初試）成績（並非大學分科測

驗考試）；考生可同時報考警察大學及一般大學，錄取後再選擇就讀

其一，因此不會與大學分科測驗考試、推甄或繁星計畫衝突。 

（二）第一階段考試（初試）錄取標準，係參酌考生成績高低及甲、乙組招

生名額，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錄取適當人數考生，通知參加第二階

段考試（複試）。第二階段考試均合格者，按其學科總級分高低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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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擇優依其志願錄取為各系正取生，至滿額為止。其餘依學科總級

分高低列為備取生，遇缺依備取排名依次遞補。 

四、貴校是否採分組考試之方式？ 

答：本校目前學士班四年制（大學部）之招生考試分為甲組（自然組）及乙

組（社會組），甲組採計國文、英文、數學 A、自然四科成績，乙組採

計國文、英文、數學 B、社會四科成績。考生於報名時選擇甲組或乙

組，且僅能選擇一組。 

五、如何報名參加貴校考試？ 

答： 

（一）參加當年度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約於前一年 11月下旬報名，當年

1、2月考試。（此時無須向本校報名）。 

（二）持學科能力測驗准考證號碼並依簡章規定辦理報名手續。 

（三）報名方式： 

1、一律以網路報名，依規定方式完成繳費（郵政劃撥、超商繳費或台灣

Pay），並將報名表件以掛號郵寄本校（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2、以網路報名毋須購買招生簡章及報名表件，請進入本校學士班四年制

網路報名系統 https://exam.cpu.edu.tw/ncpu 網頁，點選【報名資料

填寫】，進行報名，並列印報名書表。請參閱招生簡章「初試網路報名

流程圖」。 

3、確認資料送出後，請務必列印相關表件；並持繳費單、報名表件及其

他相關附繳資料，依相關規定繳費並至郵局掛號寄件，逾期概不受理。 

六、貴校學士班四年制（大學部）招生簡章如何取得？ 

答：自本校網站下載。 

七、貴校第 2階段考試（複試）包括哪些項目？是否計算分數？ 

答：包括口試、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三項，複試任何一項以上不合格者即不

錄取；但考生各學科成績均相同時，口試成績作為區分順位之依據（詳

細內容於招生簡章中規範）。 

八、報考貴校之考生何時選系？ 

http://exam.cpu.edu.tw/n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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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選系俟第 1階段初試放榜錄取（約於 4月下旬）後再上網選填。本校將

於第 1階段放榜後，於報名系統供錄取人員填寫選系表，考生在複試當

天，完成複試後繳回本校。 

九、考生如有前科，是否仍可報考貴校？ 

答：考生如有前科，可能不適任警察工作，故本校原則上不予錄取，但少年

犯另依少年法相關法令辦理。若有相關問題請洽本校學務處訓育組，電

話：03-3282321 轉 4147。 

十、貴校目前是否辦理體技學生專長甄試？ 

答： 

（一）目前本校辦理柔道、來福槍射擊、跆拳道及空手道專長甄試，相關資

格條件如下： 

1、具柔道專長者，應取得二段資格，並於最近二年內曾獲全國性以上柔

道比賽前三名，年齡符合各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招生簡章之規定。 

2、具來福槍射擊專長者，應於最近二年內曾參加全國性以上射擊比賽，

並為該項目 A級選手，經中華民國射擊協會證明，年齡符合各學年度

學士班四年制招生簡章之規定。 

3、具跆拳道專長者，應取得一段資格，並於最近二年內曾獲全國性以上

跆拳道比賽前三名，年齡符合各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招生簡章之規定。 

4、具空手道專長者，應取得一段資格，並於最近二年內曾獲全國性以上

空手道比賽前三名，年齡符合各學年度學士班四年制招生簡章之規定。 

（二）體技專長考生之學科能力測驗成績應達各類組一般考生第一階段最低

錄取成績五分之四以上。 

（三）詳細考試及技術測驗方式，請至網站下載相關報名書表或向本校學務

處教練組查詢（電話 03-3273544）。 

十一、哪一些考生可以享受加分優待？ 

答：原住民、退伍軍人、因公死亡（殉職）員警之子女及政府派赴國外工作

人員子女可以享受加分優待。 

十二、原住民報考貴校可享優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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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原住民報考本校，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3.75％；若同

時通過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並持有證明者，則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

績原始總分增加 5.25％，優待錄取名額至多 10名，以 115 年為例，甲

組 5名（男生 4名，女生 1名），乙組 5名（男生 4名，女生 1名)，

惟學科採計成績原始總分已達錄取標準錄取者，不計入優待錄取名額。 

（二）報到入學後，遇有原住民缺額，依原住民備取排名依次遞補。 

十三、退伍軍人報考貴校之加分優待方式為何？ 

答： 

（一）在營服軍官士官士兵役期間 5年以上，退伍後未滿 1年者，依其採計

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3.75％；退伍後 1年以上，未滿 2年

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3％；退伍後 2年以上，未

滿 3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2.25％。 

（二）在營服志願士兵役期間 4年以上未滿 5年，退伍後未滿 1年者，依其

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3％；退伍後 1年以上，未滿 2年

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2.25％；退伍後 2年以

上，未滿 3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1.5％。 

（三）在營服志願士兵役期間 3年以上未滿 4年，退伍後未滿 1年者，依其

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2.25％；退伍後 1年以上，未滿 2

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1.5％；退伍後 2年以

上，未滿 3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0.75％。 

（四）在營服滿義務役法定役期(不含服補充兵役及國民兵役者)，其役期未

滿 5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0.75％。 

十四、因公死亡（殉職）員警子女報考貴校之加分優待方式為何？ 

答： 

（一）因公死亡員警之子女：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3.75％。 

（二）因公殉職員警之子女：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原始總分增加 6％。 

十五、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來臺設籍之考生報名規定為何？ 

答：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來臺之考生，須在臺灣地區設籍 6年以上



第 72 頁 

始得報考，時間計算從在臺灣地區設籍起始日至入學報到前 1日，另大陸

地區來臺之考生，入學時在臺灣地區設籍未滿 16 年以上者，不得選填公

共安全學系情報事務組。 

十六、貴校學生畢業後如何分發任用？ 

答：本校各學系學生畢業後經特考及格者，依下列方式分發任用： 

（一）公共安全學系情報事務組：經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

情報人員考試及格後，由國家安全局分發任用。 

（二）水上警察學系：經水上警察人員考試及格後，由海洋委員會分發任用。 

（三）消防學系：經消防警察人員考試及格後，由內政部分發消防機關任用。 

（四）犯罪防治學系矯治組：經司法人員特考之監獄官考試或監所管理員考

試及格後，由法務部依相關法令分發任用。 

（五）國境警察學系移民事務組：經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及格後，由內政部分

發移民機關任用。 

（六）其他學系：經警察特考及格後，由內政部依相關法令分發任用。 

十七、在校求學期間受領之待遇如何？ 

答： 

（一）本校學士班四年制學生在學期間之公費待遇：受領公費待遇，學雜費

全免，食宿、服裝及本校印行之教材由學校供應之。 

（二）每月可受領學生生活津貼（114 年為每月新臺幣 1萬 7,300 元）。 

（三）本校獎學金名額甚多，學生每學年學業或操行（體技）成績達到規定

標準者，皆可申請。另外，成績符合向校外單位申請獎（助）學金

者，學校並主動協助辦理。 

十八、學士班四年制學生畢業後須至少服務幾年？是否要服兵役？ 

答： 

（一）各學系學生畢業後 3年內，未經畢業後之任用特考及格、未分發任職

或未符合免予賠償規定者，應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涉及兵役者，

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二）於前款規定期限前經特考及格分發任用者，須服務滿 4年，在服務年

限內離職者，應依尚未服務期滿年限之比例，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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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涉及兵役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三）依本校簡章規定，畢業應分發國家安全局、法務部、海洋委員會、內

政部（警政署、消防署及移民署）任用者，在服務年限內於上開機關

離職者，應依尚未服務期滿年限之比例，賠償在學期間之教育費用。 

（四）兵役問題請參閱簡章有關選訓服役規定。 

十九、貴校學生畢業之後，有哪一些進修管道？ 

答：本校學生畢業之後，服務滿一定年限後，可循下列途徑進修： 

（一）報考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二）報考國內其他大學碩士班、博士班。 

（三）參加政府舉辦之各類公費留學考試、出國進修。 

（四）自費出國進修。 

二十、中央警察大學與一般大專院校或軍事院校區別何在？ 

答：本校是一所文武合一的大學。因此在生活管理方面，與一般大專院校及

軍事院校均有所區別。學生除星期例假日及寒暑假之外，一律必須住校，

實施合理的生活管理。另外，本校之教育目標係透過教學與生活輔導的

過程，使學生在學業、技能、品行、操守、生活教育各方面都能均衡發

展。因此，在生活管理與輔導上採行下列措施： 

（一） 在生活管理方面： 

採取嚴管勤教的方式，砥礪學生品行，嚴明生活紀律，培養互助合作

的良好生活習慣。 

（二） 在生活輔導方面： 

提倡讀書風氣，鼓勵參與社團活動，以陶冶良好心性，培養正確的處

世態度、健全人格發展。 

（三） 在幹部能力的養成方面： 

要求質樸精勤、知行合一、堅忍勇毅，有為有守的工作態度，以涵養

剛柔並濟、慎思明辨、崇法務實、負責盡職的行為特質。 

二十一、中央警察大學之服務電話為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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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負責單位 服務電話 

體格檢查 醫務室  03-3282321 轉 4656 

專長甄試 
體能測驗 

學務處教練組  03-3282321 轉 4195 或 4149 

身家調查 
口試 

學務處訓育組  03-3282321 轉 4194 或 4147 

招生試務 教務處註冊組  03-3282321 轉 4135 或 4142 


